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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旨 ：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 8年度訴字第02023號確定判決所適 

用之財政部8 6年 1 2月 1 日台財税字第861922464號函釋， 

有牴觸憲法第7 條 、第 19條 、第 15條規定及司法院釋字第 

385、420號解釋先例之疑義，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 

5 條 第 1 項第 2 款及第8 條 第 1 項規定，聲請解釋，請 鑒

説 明

壹

核

、聲請解釋蕙法之目的：

請大院大法官解釋財政部86年 12月1 日台財税字 

第 861922464號函釋中有關：「認 購 （售）權證發行 

人於發行時所取得之發行價款，係屬權利金收入，依

現行所得税法第2 2條有關公司組織之會計基礎應採權貴 

發生制之規定，應於發行期間内分期計算損益或於履約時認 

列損益。認 購 （售 ）權證發行人於發行後，因投資人行使權 

利而售出或購入標的股票產生之證卷交易所得或損失，應於 

履約時認列損益，並依所得税法第4 條 之 1 規定辨理。…」 

部分，有牴觸憲法第7 條 「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敎、 

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j 、第 19條 「人民 

有依法律納税之義務」、第 15條 「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 

財產權，應予保障。j 之規定，並涉及憲法第172條 「命令 

與憲法或法律牴觸者無效」之規定，應屬無效，不得適用。

»法令見解發生歧見之經過及涉及之法令條文：

所經過之訴訟程序

按聲請人9 2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税結算申報，原列報營業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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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總 额 新 台 幣 4 , 0 9 8 , 5 5 3 , 0 1 8 , 8 7 5 元 ，營 業 成 本  

4,092，181，638，1 1 3 元 （詳附件一、會計師簽證報告書第 

23-26頁）、全年所得额2,057,934,414元及「證卷交易所得， 

1,924,443,391元 (詳附件二，會計師簽證報告書第3 2頁）

【計 算 式 ：出售證券收入（自營部、承 銷 部 、避險部） 

4,091，317,107，1 7 0元 + 發行認購權證負債價値變動利益 

915,369，1 0 2 元 + 發 行 認購權證再買回價値變動利益  

568，441，940元+ 發行認購權證到期前履約利益72，826，896 

元+ 發行認購權證逾期失效利益485，386元一出售證券成本 

( 自營部、承销部、避險部）4,089,419,073,317元一期貨 

契钓損失501，600,850元一選擇權交易損失715,488,995元 

一發行認購權證負債價値變動損失66,135,014元一發行認 

購權證再買回價値變動損失1，235,234，740元一營業證券市” 

價跌價損失80,377,972元一借券漲價損失622,288元一買| 

賣 經 手 費 支 出 1 7，123, 6 3 1元一結算交割服務費支出夏 

15,943，186元一證券交易税 217,476,003元一處分短期投 

資損失8,339,252元一營業費用分攤數303,461,282元一財 

務 支 出 淨 額 分 攤 數 4 ，1 6 5 , 8 8 2元 + 期 貨 契 約 利 益  

1，002,596,586元+ 選擇權交易利益384,615，199元 + 營業 

證券市價回升利益244,158,107元+ 短期投資市價回升利益 

2，055，594元+ 借券回補利益1，829,823元】，及 「本年度到 

期之認購權證利益」47,187,935元 （附件三，會計師簽證報 

告書第3 3頁 ）【計算式：發行認購權證税前利益47,187,935 

元= 發行認購權證權利金收入1，021，828,114元一認購權證 

發行後再買回出售損失630，650，660元一避險部位股票出售 

損失 265,495,320 元一可歸屬寶來 2 2、2 3、2 4、2 5、26、27 

之避險部位營業費用78,494,1 99元】。經原處分機關財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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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國税局引據86年 1 2月 1 台財税字第861922464號

函 釋 (附件四）以 ：認購權證發行人於發行時所取得之發行 

價 款 ，係屬權利金收入，依前揭財政部8 6年 1 2月 1 日台財 

税字第861922464號函釋規定，應依所得税法第2 2條规定 

於發行期間内分期計算或於履約時認列計算申報損益，又認 

購 （售 ）權證發行人於發行後，因投資人行使權利而售出或 

購入標的股票產生之證券交易所得或損失，應於履約時認列 

損 益 ，並依所得税法第4 條 之 1 規定辦理，本件聲請人92 

年度發行之寶來22〜2 7認購權證係遞延於本期到期履约，經 

重新計算：（一 ）營業收入項下：以本年度到期認購權證有 

寶來22-27等 6 支權證，權利金收入為1，021，828，114元 ， 

依前揭函釋意旨核定轉列營業收入項下；又本期到期權證之 

出售避險部位標的證券收入6，967，638，640元、認購權證再 

買回出售收入1，049,028,900元，屬出售有價證券收入，予 

以調增。另其他營業收入中發行認購權證負債價値變動利益 

915,369，102元、認購權證再買回價値變動利益568,441,940 

元係依財務會計認列之利益，與函釋意旨不符，予以調減； 

並調減權證部門出售避險標的證券收入（含到期及未到期） 

9,471，409,441 元 ，核定營業收入為 4,096,636,294,046 

元。（二 ）營業成本項下：以買賣避險部位股票出售成本（屬 

到期權證之標的股:票）7,233，133,960元及認購權證發行後 

再買回出售成本1，679,679,560元，係屬出售有價證券成 

本 ，予以調增；及債券前手息之扣繳税款12,065,16 5元 40 

% 同意轉列出售有價證券成本4,826,066元；其他營業支出 

中 ：本期發行認購權證負債價値變動損失66,135,014元及 

認購權證再買回價値變動損失1,235,234,014元 ，係依財務 

會計認列之損失，與函釋意旨不符，予以調減；並調減權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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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出售避險部位標的股票成本9,383,271，218元 ，核定營 

業成本4,090,414,637,453元。（三 ）第 9 9欄 「停徵之證券 

期貨交易損失」項 下 ：以其中出售避險部位標的證券收入 

6 , 9 6 7 , 6 3 8 , 6 4 0元及認購權證發行後再買回出售收入 

1，049,028,900元，認依財政部台財税861922464號 函 ，屬 

出售有價證券收入，予以調增；其中發行認購權證負債價値 

變動利益915,369,1 0 2 元及認購權證再買回價値變動利益 

568,441，94G 元 ，係依財務會計認列之利益，與函釋意旨不 

符 ，予以調減，並調減權證部門出售避險標的股票收入（含 

到期及未到期）9,471，409,441元。又以其中出售避險部位 

標的證券成本7,233，133，960元及認購權證發行後再買回出 

售成本1，679,679，500元 ，認依財政部台財税861922464號 

函 ，屬出售有價證券成本，予以調增；，本期發行認購權證•• 

負債價値變動損失66，135,014元及認購權證再買回價値_  

動損失1，235,234,74G 元 ，係依財務會計認列之損失，與考 

釋意旨不符，予以調減；並調減權證部門出售避險部位標的 

股票成本（含到期及未到期）9,383,271，2 1 8元 ，及調增前 

手息扣繳税款4,826,066元同意轉列出售有價證券成本，另 

依各部門營業費用，重新按部門別之應税收入計算交際費應 

税部分超限4,249,866元，轉由第9 9攔免税所得負擔；另 

重新核定應分攤利息支出8,224,720元 ，基 上 ，核定證春交 

易所得 7 4 4 , 5 8 3，1 3 0 元 ( 計 算 式 ：出 售 證 券 收 入  

4,081，845, 697,729元+ 出 售 避 險 部 位 標 的 證 券 收 入  

6,967,638,640元+ 認 購 權 證 發 行 後 再 買 回 出 售 收 入  

1，049, 02 8 ,9 00元+ 發 行 認 購 權 證 到 期 前 履 約 利 益  

72,826,896元 + 發行認購權證逾期失效利益485,386元+  

期 貨 契 約 利 益 1 , 0 0 2 , 5 9 6 , 5 8 6元 + 選 擇 權 交 易 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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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4,615,199元+ 營業證券市價回升利益244，i58，107元+  

短期投資市價回升利益2,055,594元+ 借券回補利益 

1，829,823元一出售證券成本4,080,035,802,099元一期貨 

契約損失501，600,850元一選擇權交易損失715,488,995元 

—避險部位股票出售成本7，233，133，960元一認購權證再買 

回出售成本1,679,679,560元一營業證券市價跌價損失 

80,377,972元一借券漲價損失622,288元一買賣經手費支 

出17，123,631元一結算交割服務費支出15,943,186元一證 

券交易税217,476,003元一處分短期投資損失8,339,252元 

—營業費用分攤數303,461，282元一部門交際費超限轉入 

4,249,866元一債券前手息扣繳税款40%4,826,066元一分 

攤利息支出8,224,720元= 核定證券交易所得744,583,130 

元）。（四 ）「本年度到期之認購權證（利益）」項 下 ：聲請人 

申報47,187,935元，原處分機關以依財政部前揭函釋意旨， 

將權利金收入1，021，828,114元轉列營業收入項下，將認購 

權證再買回出售損失630,650,660元（計算式：認購權證再 

買回出售收入1，049,028,900元一認購權證再買回出售成本 

1，679,679,560元）及避險部位股票出售損失265,495,320 

元 （計算式：避險部位標的股票出售收入6,967,638,640元 

一避險部位標的股票出售成本7,233，133,960元），先轉列 

營業收入及營業成本項下，再轉列第99欄 「證券交易所得」 

項下，核 定 「本年度到期之認購權證利益」為 0 元 。（以上 

詳附件五，原處分機關調整法令及依據説明書）。以上4 科 

目之申報及調整核定情形，如以下4 頁表所示：

O O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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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書第01欄 「營業收入總額」申報數及核定數之明細表：

〇

-a

項 目 申 報 數 原處分機關調整數 核 定 數 調整之法令依據及理由

本年度到期寶來 22-27等6支權證發行收入 0 1,021,828,114 1,021,828,114 依財政部台財税第 861922464號函調增

手續費收入 2,890,160,872 2,890,160,872

出售證券收入 4,091,317,107,170 (9,471,409,441) 4,081,845,697,729
權證部出售避險標的股票收入，因為是含到期及 

未 到 期 ，所以調減

股利收入 383,176 383,176

利息收入 775,503,215 775,503,215

股務代理收入 21，146,832 21，146,832

期货契約利益 1,002,596,586 1,002,596,586

選擇權契約利益 384,615,199 384,615,199

期貨佣金收入 245,669,179 245,669,179

營業證券市價回升利益 244,158,107 244,158,107

衍生性金融商品利益 78,925,725 78,925,725

其 他 營 業 收 入 ： 0

發行認構權證負債償値變動利益 915,369,102 (915,369,102) 0
發行認購權證到期前展約利益 72,826,896 72,826,896

1尔m 別破瞿叮路M 心冲姐，兴幽评K 个付v y

認購權證再買回價値變動利益 568,441,940 (568,441,940) 0
保依財 務 會 計 認列之利益，與 函 释 意 旨 不 符 ，予 

以調減

發行認購權證逾期失效利益 485,386 485,386

錯帳收入 1,544,297 1，544,297

其他承銷業務收入 17,817,160 17,817,160

借券回補利益 1，829,823 1,829,823

經紀部鬥承銷作業處理費收入 1，770,263 1,770,263

經手借券手續費收入 10,034 10,034

其他 12,657,913 12,657,913

本年度到期認購權證出售避險部位標的股票收入 6,967,638,640 6,967,638,640
認依財政部台財税第 861922464號 函 ，屬出售有 

價 證 券 收 入 ，先 調 增 ，再列為第 99欄 「停徵之證 

券 、期 货 交 易 所 得 （損 失 ） ！項下

本年度到期認購權證發行後再買回出售收入 1,049,028,900 1,049,028,900
認依財政部台財税第 861922464號 函 ，屬出售有 

價 證 券 收 入 ，先 調 增 ，再列為第 99攔 「停徵之證 

券 、期 貨 交 易 所 得 （損 失 ） ，項下

營業收入總额 $4,098,553,018,875 ($1,916,724,829) $4,096,636,294,046



申報書第0 5 欄 「營業成本」申報數核定數明細表：

項 目 申 報 數 原處分機關調整數 核 定 數 調整之法令依據及理由

經手費支出 17,123,631 17,123,631

出售證券成本 4,089,419,073,317 (9,383,271,218) 4,080,035,802,099
權證部出售避險部位標的股票成本，因為含到期 

及未到期，故 調 減 。

利息支出 49,376,466 49,376,466

承銷作業手績費支出 704,641 704,641

轉融通手績費支出 744,474 744,474

期货契約損失 501,600,850 501,600,850
選擇權契約損失 715,488,995 715,488,995
營業證券市償跌價損失 80,377,972 80,377,972
結算交割服務費支出 15,943,186 15,943,186
衍生性金融商品損失 137,951,508 137,951,508
其他營業支出： 0

借券漲價損失 622,288 822,288
係依財務會計認列之損失，與函釋意旨不符，予 

以調減

發行热赌權證負债價值變動損失 66,135,014 (66,135,014) 0
係依財務會計認列之損失，與函釋意旨不符，予 

以調減

認晴權證再買回價値變動損失 1,235,234,740 (1,235,234,014) 726
係依財務會計認列之損失.，輿函釋意旨不符，予 

以調減

其他營業支出 4,665,163 4,665,163
係依財務會計認列之損失，與函釋意旨不符，予 

以調減

調 整 項 目 ： Q

本期到期權證出售避險部位標的股票成本 7,233,133,960 7,233,133,960
認依財政部台財税第861922464號函屬出售有償 

證 券 收 入 ，先 調 增 ，再列為第99攔 「停徵之證 

券 、期货交易所得（损 失 項 下

認購權證發行後再買回出售成本 1，679,679,560 1，679,679,560
認-依財政部台財税第861922464號函屬出售有價 

證 券 收 入 ，先 調 增 ，再列為第99欄 「停徵之證 

春 、期货交易所得（拫 失 ） ！項下

前手息扣繳税款同意轉列出售有償證券成本 4,826,066 4,826,066 前手息扣繳税款同意轉列出售有價證券成本

營業成本總额 4,092,181,638,113(註 1) (1,767,000,660) 4,090,414,637,453(註2)

註 1:應為4,092,245,042,245元，赛 乂  誤植為4,092,181,638,113元 

註2:4,092,181,638,113元-1,767,000,660元 =4,090,414,637,453元



申報書第58欄 「本年度到期之認購權證（損失 ）利益」申報數及核定數之明細表：

O
CC

項 目 申 報 數 原處分 機 關 調 整 數 核 定 數 調 整 之法令依據及理由

權 利 金 收 入 1,021,828,114 (1,021,828,114) 0 依 財 政 部 台 財 税 861922464號 函 轉 列 01營 業收入

認 購 權 證 發 行 後 再 買 回 出 售 損 失 (630,650,660) 630,540,660 0 依 財 政 部 台 財 税 861922464號 函 轉 列 第 99欄 「停 

徵 之 證 券 、期 貨 交 易 所 得 （損 失 ） ，

認 購 權 證 再 買 回 價 値 變 動 收 入 $1,049,028,900 0

俵 財 政 部 台 財 税 861922464號 函 認 屬 出 售 有 價 證  

券 收 入 ，先 轉 列 01營 業 收 入 ，再 轉 列 第 99櫚 「停 

徵 之 證 券 期 貨 交 易 損 益 ，

認 購 權 證 再 買 回 價 値 變 動 成 本 $(1，679，679，560) 0

依 財 政 部 台 財 税 861922464號 函 認 屬 出 售 有 價 證  

券 成 本 ，先 轉 列 G5營 業 成 本 ，再 轉 列 第 99欄 「停 

徵 之 證 券 期 貨 交 易 損 益 ,

避 險 部 位 股 票 出 售 利 益 （損 失 ） (265,495,320) 265,495,320 0
依 財 政 部 台 財 税 861922464號 函 轉 列 第 99攔 「停 

徵 之 證 券 、期 貨 交 易 所 得 （損 失 ） ,

避 險 部 位 股 票 出 售 收 入 $6,967,638,640 0

依 財 政 部 台 財 税 861922464號 函 語 屬 出 售 有 價 證  

券 成 本 ，先 轉 列 01營 業 收 入 ，再 轉 列 第 99欄 「停 

徵 之 證 券 期 貨 交 易 損 益 s

避 險 部 位 股 票 出 售 成 本 $(7,233,133,960) 0

依 財 政 部 台 財 税 861922464號 函 認 屬 出 售 有 價 證  

券 成 本 ，先轉列 05營 業 成 本 ，再 轉 列 第 99櫚 「停 

徵 之 證 券 期 貨 交 易 損 益 ，

可 歸 屬 寶 來 22.23.24.25.26.27之避險部位營業費用 (78,494,199) 78,494,199 0

本 年 度 到 期 之 認 講 權 證 損 失 (利 益 ） $47,187,935 ($47,187,935) $0



申較書第卯襴「停徵之證券、期貨交易所得（損失）J 申報數及核定數之明細表：

項 目
申 報 數

原 處 分 機 關 調 整 數 核 定 數 調 整 之 法 令 依 據 及 理 由
自 營 部 承 銷 部 避 險 部 合 計

出 售 證 券 收 入 $4,0 7 9 , 9 1 1 , 2 7 4 , 2 0 3 $1,934,423,526 $9,471.409,441 4,091, 3 1 7 , 1 0 7 , 1 7 0 (避 險 部  X 9,471,40 9 , 4 4 1 ) 4 , 0 8 1 , 8 4 5 , 6 9 7  J 29
減 權 證 部 門 出 售 避 險 標 的 股 票 故 入 （含到  

期 及 未 到 期 ）

出 售 避 險 部 位 標 的 證 券 收 入 0 0 (避 險 部 ) 6 , 967,638,640 6 , 9 6 7,638,640
認 依 財 政 部 台 財 税 8 6 1 9 2 2 4 6 4號 函 ，屬出 售  

有 價 證 券 收 入

認 購 權 證 發 行 後 再 買 回 出 售 收 入 0 0 (避 險 部 ) 1 , 049,028,卯  0 1,049,028,900
認 依 財 政 部 台 財 税 8 6 1 9 2 2 4 6 6號 函 ，屬出 售  

有 價 證 券 收 入

發 行 認 購 權 證 負 債 價 値 變 動 利 益 915,3 6 9 , 1 0 2 9 1 5,369.102 (避 險 部 ) ( 9 1 5 , 3 6 9，102) 0
係 依 財 務 會 计 認 列 之 利 益 ，與 函 釋 意 旨 不  

符 ，予 以 調 減 成 本

發 行 忽 購 權 證 再 買 回 價 値 變 動 利 益 568.441.940 568,4 4 1 , 9 4 0 (避 險 部 ) ( 5 6 8 , 4 4 1，9 4 G ) 0
係 依 財 務 會 計 認 列 之 利 益 ，與 函 釋 意 宫 不  

符 ，予 以 調 減 成 本

發 行 認 購 權 證 到 期 前 履 约 利 益 72,826,896 72,826,896 7 2 , 8 2 6 , 8 9 6

發 行 認 購 權 證 逾 期 失 效 利 益 485, 3 8 6 485,386 485,388

減 ：出 售 證 券 成 本 4,07 8 , 2 9 2 , 4 3 0 , 3 4 8 1,743,371,751 9>383, 2 7 1 , 2 1 8 4,089 , 4 1 9 , 0 7 3 , 3 1 7 (避 險 部 ) ( 9 , 3 8 3 , 2 7 1 , 218) 4.080, 0 3 5 , 8 0 2 , 0 9 9
證 部 門 出 售 避 險 標 的 股 票 收 入 （含到  

期 及 未 到 期 ）

期 貨 契 約 損 失 502,60 0 , 8 5 0 0 5 0 1,600,850 5 01,600,850

選 擇 權 交 易 損 失 715,48 8 , 9 9 5 0 7 1 5,488,995 715*488,995

避 險 部 位 股 票 出 售 成 本 0 (避 險 部 ) 7 , 2 3 3 , 1 3 3 , 9 6 0 7 . 2 3 3 , 1 3 3 , 9 6 0
認 银 財 政 部 台 財 税 8 6 1 9 2 2 4 6 4號 函 ，屬 出 售  

有 價 證 券 成 本

認 購 權 證 再 買 回 出 售 成 本 0 (避 險 部 )】，679,679,560 1 , 6 7 9,679,560
認 依 財 政 部 台 財 税 8 6 1 9 2 2 4 6 4號 函 ，屬出 售  

有 價 證 券 成 本

發 行 認 購 權 證 負 债 價 値 變 動 損 失 68,135,014 66,135,014 (避 險 部 ）(66,135,014) 0
係 依 財 務 會 計 認 列 之 利 益 ，與 函 釋 意 旨 不  

符 ，予 以 調 減

發 行 認 瞋 權 證 再 買 回 償 値 變 動 損 失 2,235,234,740 1 ，235,234,740 (避 險 部  X I ,235.234.740 ) 0
係 依 財 務 會 計 認 列 之 利 益 ，與 函 釋 意 旨 不  

符 ，予 以 調 減

營 業 證 券 市 價 跌 僙 損 失 80,377 , 9 7 2 80,37 7 , 9 7 2 8 0 , 3 7 7 , 9 7 2

借 券 漲 價 損 失 622,288 622,288 8 2 2,288

買 t 經 手 費 支 出 17,123,631 0 17,123,631 17,123,831

結 算 交 割 服 務 费 支 出 25,943,186 0 15,943,186 1 5,943,186

證 券 交 易 税 1 5 7,724,003 3,673,000 56,079,000 2 1 7 , 4 7 6 , 0 0 3 2 1 7 , 4 7 6 , 0 0 3

買 贲 損 失 準 備 提 列 數 0 0 9

處 分 短 期 投 資 損 失 8,33 9.252 0 8 , 3 3 9,252 8 , 3 3 9,252

營 業 費 用 分 搪 數 191,736,151 111,725,131 3 0 3.462,282 303,46 1 , 2 8 2

財 務 支 出 淨 額 分 攤 數 3,79 9,668 366,214 4 , 1 6 5,882 (自 營 部 、避 險 部 ) ( 4 , 165,882) 0

加 ：期 貨 契 約 利 益 1,002,596,586 0 1,002,596,586 1,002,596,586

選 擇 權 交 易 利 益 384,61 5 , 1 9 9 0 384,61 5 , 1 9 9 3 84,615,199

營 業 證 券 市 價 回 升 利 益 109,005,437 135,152,670 0 244,15 8 , 1 0 7 244,15 8 , 1 0 7

短 期 投 資 市 價 回 升 利 益 2,05 5,594 0 2 , 0 5 5,594 2 , 0 5 5,594

借 券 回 補 利 益 1,829,823 U 8 2 9 .823 1,829,823

調 整 項 目 ： 0

交 際 费 超 限 #列 ( 自 營 部 、承 銷 部 、避 险 部 ) 4 ,249,866 4,249,866

債 券 前 手 息 扣 缴 税 款 40% 0 0 ( 自 營 部 、承 銷 部 、避 險 部 ) 4 , 8 2 6 , 0 6 6 4 , 8 2 6 , 0 6 6
債 券 前 手 息 扣 缴 税 款 4 0 % ，轉 列 出 售 有 僙 證  

券 成 本

分 攤 利 息 支 出 0 0 (自 營 部 、承 銷 部 、避 險 部 ) 8 , 224,720 8 , 2 2 4,720 重 新 核 算 利 息 支 出 分 攤 數

合 计 數 $1,505 , 3 6 0 , 9 3 5 $322,5 3 1 , 4 4 5 $96,551,011 S 1,924,443,391 744,58 3 , 1 3 0

〇

〇



聲請人不服，就認購權證發行收入應准予扣除發行費用及出 

售權證之費用暨基於避險目的買賣標的股票之差價損益及 

税捐等成本、費用，申請復查，經原處分機關復查決定以「追 

認停徵之證券、期貨交易所得新台幣12,341，0 3 0元 、其餘 

復查驳回。」（附件六），提起訴願，遭 驳 回 （附件七），循 

序提起行政訴訟，經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 8 年訴字第02023 

號判決駁回（詳附件八，判決影本），聲請人不服，提起上 

訴 ，經最高行政法院9 9年度裁字第1980號裁定驳回（詳附 

件 九 ，裁定影本），而告確定。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 8年訴字 

第 02023號確定判決係以適用財政部上開函釋為其判決之基 

礎 。 .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令名稱及内容

按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 8年度訴字第02023號判決「原告<  

訴駁回。」 ，關於認購權證發行損益所持理由四(甲）以 I

議 邏 ’以證券商發行權證收取之發行價款為權利金收入，屬 

『應税所得』，應依行為時的所得税法第2 4 條規定課徵税 

款 ；至於系爭認購權證業經財政部於8 6年 5 月 2 3 日以（86) 

臺財證（5 ) 第 03037號公告，依證券交易法第6 條規定， 

核定為其他有價證券，再依財政部8 6年 7 月 3 1 日臺財税第 

861909311號函釋意旨，發行後買賣該認購權證，及避險而 

買賣標的股票所生之損失，依行為時所得税法第4 條 之 1 規 

定 ，停止課徵證券交易所得税，則依損益配合原則，證券交 

易損失自亦不得從所得额中減除。又行為時所得税法第4 條 

之 1 證券交易免税所得，並無排除收入成本配合原則之適 

用 ，業經司法院釋字第493號解釋在案，上開砝政#  86'*# 

1幺 雪 厨 載 _ ? 涵 1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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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1規定意旨，且未違反收入成本費用配合原則，自應予 

以適用。故被告將系爭認購權證權利金收入與避險交易所生 

之證券交易所得，個別認定成本費用及其損益，自屬於法有 

據 。（四）原告雖主張其進行避險交易，係依主管機關之行 

政命令辨理，且該避險交易之特性，在於股價上旅時買進標 

的股票以履行權證持有人履約要求、股價下跌時賣出標的股 

票以防權證持有人棄權時發生巨額跌價損失；惟券商對標的 

股票漲:即買、跌即賣之蹲險交易行為，為其履約之準備，而 

其避險交易可能產生損失，亦可能產生利益，難認為發行權 

證之成本或費用。沉個別之收入有其對應之成本費用，所產 

生個別之損益，不能成為他項收入之成本費用，此觀所得税 

法施行細則第31條规定自明，故所得税法第4 條之1之規 

定 ，係因證券交易之收入不課税，所對應之成本費用，亦不~
-,广

准自應税項下認定，導致損失亦不得自課税所得额中減除善 

否則如將避險證券交易損失認定為發行認購權證權利金g 
入之成本減除，則侵蝕了應税之發行認購權證所得；在證券 

商於發行認購權證時，因法規規定證券商須強制為避險交 

易，而該避險交易復基於保護投資者及維持金融秩序，證券 

商須於股價上漲時買進標的股票、股價下跌時賣出標的股 

票 ，證券商可能因避險交易行為而造成損失，復為證券商於 

發 行 該 認 郝 财 g
曙 亦 已 指 明 認 購 權 證 發 行 人 於 發 行 後 ，因投 

資人行使權利而售出或購入標的股票產生之證券交易所得 

或損失，應依所得税法第4條之1 規定辨理。則證券商自得 

於發行時，自行斟酌其可能發生之損失成本費用，且依其從 

事證券業之專業知識，亦可知悉所得税法第4 條之1規定， 

其為避險之證券交易所得因免税，其因避險之證券交易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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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得自所得額中減除，自應充分衡量其發行該認購權證之 

利潤後，再行決定該權利金之金額，以作為發行最符合其經 

濟效益之商品。自不得僅因其依照於發行認購權證時約定應 

買進或賣出股票時之證券交易，即謂該種證券交易，係出於 

強制而與一般消費者為證券交易有所不同，因而於税收上異 

其計算。（五 ）又所得税法第4 條 之 1 所稱之證券交易，倘 

符合證券交易之形式外觀即屬之，並不問買賣雙方對該證券 

交易之動機及内在主觀意思為何，況原告所為之避險交易表 

面觀之似有虧損，惟迄履約期間屆至亦非必然為虧損，且為 

避險交易亦為防止發行該認購權證者之證券商之經營風 

險 ，非全然對證券商為不利。原告稱其發行認購權證避險需 

要而買賣標的股票，與一般投資者自行決定買賣股票之交易 

屬性，截然不同，故證券商因避險操作而買入或賣出標的股 

票之盈虧，與非出於避險操作所為之股票交易之損益自有_  

別 ，敌發行認購權證避險需要而買賣標的股票，非屬所得I!  

法第4條之 1所規範單純買賣有價證券之證券交易損益之範 

圍，為發行權證避險而買賣標的股票之損益及權證再買回損f、. 

失 ，此為發行認購權證之成本，自應作為應税收入之減項云 

云 ，尚非可採。（六 ）會計學上『收入成本配合原則』，與税 

法上成本費用之得否列報並非完全相同，尚須考量租税政策 

與目的，於辨理所得税結算申報或核課所得税時，其依商業 

會計法記载之會計事項，如與所得税法等有關租税法規规定 

未符者，均應於申報書内自行調整之。即便認為原告所謂『標 

的股票買賣』避險手段，構成經營認購權證之一部分，進而 

肯 認 『標的股票買賣』所生之損失，係屬經營認購權證之成 

本 、費用，然此所謂之『成本、費用』充其量亦僅為『會計 

學』概念下之成本、費用而已，與是否得將之列為認購權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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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税所得項下之營業成本，不能相提並論。又收入成本配合 

原則並非不允許例外之定律，立法者基於整體租税正義、課 

税公平的考量，對於何項收入為應税收入，何項支出或損失 

得列報為成本、費用、或於何限度内得列報為成本、費用， 

應有形成的自由，不生違反收入成本配合原則問題。此外， 

成本費用准否列報，並非以具備原因事實為已足，原因事實 

僅是列報成本費用之前提門檻，尚須依據法律對於具備原因 

事實關係之成本費用再為准駁。如法律已有明文排除之规範 

者 ，法律之規定更應優先於原因事實關係而被遵守，租税法 

定原則始可確立而貫徹。所得税法第4 條之1 已明文規定證 

券交易所得停止課徵所得税，證券交易損失亦不得自所得類 

中扣除，如獨對權證發行者之特別待遇，即有違反平等原 

則。從而，原告主張有關不准將避險成本認列為應税權利金 

收入之成本，將有違所得税法第24條第1 項所揭橥之『收 

入成本配合原則』一節，尚難採據。再者，就營利事業體所 

獲得之各項收入而言，因性質之不同，可能產生成本費用比 

例差距情形。且各種收入可否扣除成本費用及何種支出始得 

作為成本費用自收入項下減除，於税法上各有規定，縱系爭 

避險損失可認為本件權利金收入之成本，亦因所得税法第4 

條之1規定而不得自所得額中減除，尚難以税法承認於收入 

内扣除成本費用，即當然於本件可將原告避險措施所造成證 

券交易之損失作為成本費用予以扣除，此係依法律明文規定 

而為，並非割裂適用不同之法律，原告主張容非可採。又系 

爭認購權證避險部位之出售損失，究竟應作應税項目之減項 

(即證券商發行權證收取之權利金之成本），抑或是作為免 

税項目之減項（即售出或購入標的股票產生之成本）等有關 

成本歸屬與取捨之問題，乃本件所應釐清之爭點，非割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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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適用之情形，已如前述，與司法院釋字第385號所謂之『課 

人民以繳納租税之法律，於適用時，該法律所定之事項若權 

利義務相關連者，本於法律適用之整體性及權利義務之平 

衡 ，當不得任意劃裂適用。』無涉。至原告主張認購權證權 

利金應分攤之營業費用為12,632,273元與被告復查決定書 

主文中追認停徵之證券、期貨交易所得12,341，0 3 0元 （詳 

原卷第750頁 ，自營部門及避險部門營業費用291,120,252 

元一原查核定303,461，2 8 2元 ）不 符 ，係因原告已將差額 

291,243元列於應税所得項下減除，不應再重複列為「停徵 

之證券期貨交易所得」項下費用。（七 ）國外證券商係依所 

得税法第2 5條 第 1 項規定辦理，而國内證券商發行系爭認 

購權證權利金收入，因適用所得税法第4 條 之 1 規定，不能 

扣除避險措施所受之損失後，縱使實際可能產生淨所得低於 

課税所得之結果，亦屬所得税法第4 條 之 1於此種情形應否 

作例外规定或修法之問題，量能課税及租税公平必需在合法 

適用法律之前提下進行，不能違背法律規定而主張量能課税 

及租税公平，此為依法行政之原則。至原告主張9 6年 7 月 

1 1 曰增訂公布所得税法第2 4之 2 條鬧明 

之課税結果，違憲侵害原告財產權乙節；惟該規定並未否認 

認購權證為有價證券之屬性，僅 為 『發行認購（售 ）權 證 ， 

於該權證發行曰至到期曰期間，基於風險管理而買賣經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核可之有價證券及衍生性金融商品之交易所 

得或損失，應併計發行認購（售 ）權證之損益課税，不適用 

證券交易法第4 條之 1 及第 4 條之 2』之例外性之規定，且 

未规定得溯及既往適用，則本件自無其適用。原告主張，要 

無可採。而財政部依行為時所得税法第4 條 之 1 規定，業以 

財政部8 6年 7 月 3 1 日函釋明認購權證發行後，買賣認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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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及認購權證持有人行使權利而為標的股票之交易，停止課 

徵證券交易所得税，則依衡平原則，證券交易損失自亦不得 

從課税所得額中減除。（八 ）综 上 ，…系爭認購權證及標的 

股票交易，形式上及實質上均符合『證券交易』定義，被告 

機關以原告因避險措施之證券交易之損失，應屬所得税法第 

4 條 之 1 所規定之適用範園，不得於收入内認列為成本費 

用 ，而應轉列為證券交易所得之出售避險證券損失，核無達 

誤 0 」 （詳附件九，判決理由四（甲） （三 ）〜 （八 ））°

2、次按，上揭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8年度訴字第02023號判決， 

無 非 以 聲 請 人 9 2 年 度 認 購 權 證 發 行 收 入 (財政部第 

861922464號函釋稱為權利金收入，用語宜以「權證發行收 

入 》較為妥適，以下權利金收入均以「權證發行收入 i稱之） 

及買賣認購權證及標的股票避險措施所生之損失，認依財政 

部 8 6年 1 2月 1 日台財稅字第861922464號函釋，認購權證 

發行收入應併入營利事業所得稅；買賣認購權證及標的股票 

避險措施所產生之損失，依所得稅法第4 條之 1 規 定 ，為證 

券交易損益，不得列為認購權證發行收入之營業成本，即不 

得自應稅所得額中減除。其判決「原告之訴駁回」亦即本件 

聲請解釋之法令，厥為財政部8 6 年 1 2 月 1 日台財稅字第 

861922464 號函釋。

三、蕙法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之事實及涉及之憲法、 

法律條文：

財政部上開函釋屬行政命令，其函釋内容違反所得税法第4 

條 之 1 立法目的、所得税法第24條 第 1 項所揭示所得税以 

「成本費用與收入配合原則」下 之 「所得淨額」為課税客體 

之立法意旨，曁司法院釋字第385號解釋「法律所定之事項 

若權利義務相關者，本於法律適用之整體性及權利義務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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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 ，當不得任意割裂適用。」意旨及第420號 解 釋 「涉及租 

税事項之法律，其解釋應本於租税法律主義之精神，依各該 

法律之立法目的，衡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税之公平原則 

為之。」意旨，涉及憲法第172條 「命令與憲法或法律牴觸 

者無效」條 文 ，且直接損害聲請人憲法第1 9條 「人民依法 

律納税」、第 15條 「人民財產權」及第 7 條 「平等權」保障 

之規定。

參、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 

解

一 、 確定終局判決適用之法令牴觸法律、蕙法之疑義：

政府各機關依其法定職權，固非不得就其主管法規為釋示， 

惟其釋示内容仍須符合法律之立法意旨，不得逾越。財政部 

第 861922464號函釋違反所得税法第4 條 之 1 立法目的、所 

得税法第2 4條 第 1 項所揭示所得税以「成本費用與收入配 

合原則」下 之 「淨所得」為課税客體之立法意旨、曁司法院 

釋字第385號解釋意旨及第420號解釋意旨，造成聲請人92 

年度認購權證發行收入1,021，828，114元 ，被核定併入營利 

所得課税，而買賣認購權證及標的股票避險措施所產生之損 

失 ，卻被核定依所得税法第4 條 之 1 規定為證卷交易損益， 

不得列為權證發行收入之營業成本，即不得自應税所得额中 

減除，造成當年麿權證所得虛增，權證所得不足以繳納權證 

之應納所得税，乃生影響聲請人財產上之權益，侵害聲請人 

蕙法上所保障之財產權。

二、 本件問題之爭點在於：

1 、聲請人發行權證，必須基於履行證交法令課予之法定避險義 

務 ，而買賣標的股票及權證，因此所生之損益（即避險目的 

交易損益），應 按 「交易實質」歸屬於應税收入，與相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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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權證發行收入併計損益？抑或是按「交易形式」歸屬於所 

得税法第4 條 之 1 停徵之證券交易損益，與無關之一般證券 

交易免税收入併計損益？

2 、 所得税法第4 條 之 1之證券交易行為概念，是否應當包含聲 

請人發行權證後之避險目的交易行為？

3 、 財政部上揭8 6年函釋是否違反所得税法第4 條 之 1 之立法 

目的？

4 、 避險目的交易損益與權證發行收入，有無所得税法第2 4條 

第 1 項 「成本費用與收入配合」之關聯？如有者，所得税法 

第 4 條 之 1 之文義及立法目的，可否禁止避險目的交易損益 

自權證發行收入扣除？

5 、 財政部上揭8 6年函釋是否違憲侵害聲請人憲法第19條 「人 

民依法律納税」、第 15條 「人民財產權」及第 7 條 「平等權」 

保障之規定？

三、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聲請人認為（1)聲請人發行權證，基於履行證交法令 

課予之法定避險義務，而買賣標的股票、權證，因此 

所生之損益（即避險交易損益），應 按 「交易實質」 

歸屬於應税收入，與相對應之櫂證發行收入併計損 

益 ，不應按「交易形式」歸屬於所得税法第4條之1 

免税收入項下，而與「無關」之一般證券交易免税收 

入併計損益；（2)所得税法第4 條之1之證券交易行 

為概念不應當包含發行權證後之避險目的交易行 

為 ；（3)財政部8 6 年函釋違反所得税法第4 條之 1 

之立法意旨；（4)避險目的交易損益與權證發行收入 

有 「成本費用與收入配合」之關聯，依所得税法第 

2 4條第 1 項所揭示所得税以「成本費用與收入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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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下之「淨所得」課税之立法意旨，避險目的交 

易損益應自所對應之權證發行收入扣除，所得税法第 

4條之1之文義及立法目的，不能禁止抑其扣除；（5) 

財政部86年函釋違蕙侵害聲請人憲法第19條「人民 

依法律納税」、第 15條 「人民財產櫂」及第7條 「平 

等權」保障之规定。理由如下：

(一)認購（售）權證之實證面貌説明及課税爭議解析

1 、權證交易設計架構之靜態説明

(1) 權證交易：法律性質是屬於選擇權之交易關係

權證發行者為取得權利金收入必須給予購買權證之投資者 

選擇權之對待給付，亦即認購（售 ）權證之發行（台前）與 

發行人從事權證標的之交易（台後），二者的關係，係台後 

為台前之「履約準備」而為，因此應適用所得税法第2 4 條 

第 1 項 （收入成本配合原則）。權證標的之交易與其他證券 

交易之不同，在於前者與權證之發行有進銷或對價性關係， 

因此無所得税法第4 條 之 1 的適用。

(2) 同一權利主體之營業活動被切為二部門，各自計算損 

益

權證發行人之營業活動被分為二部門（權證部門與非權證部 

分 ），二部門間若有資源之對向流動，也要各自計算損益， 

因此在上開實證觀點下：發行人從事權證標的之交易與其他 

證券交易間「並無關係」。

(3) 認購（售）權證發行之風險在於權證標的的市場變動 

風險

發行認購（售 ）權證必須有風險控制，風險能控制是政府許 

可發行之前提要件，而計量經濟學之發展，使風險控管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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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行 ，政府也因此有監管之客觀標準可循° 由於風險控管公 

式客觀存在，但權證發行人可能不遵公式，尋求高風險下之 

暴 利 ，需政府線上監控，因此權證之履行是在主管機關監督 

下為之。

(4)發行認購（售）權證有避險損失

為何避險有損失，乃因權證發行者「為人火中取栗」。在認 

購權證：漲價利益歸投資人，跌價損失歸發行人；在認售權 

證 ：跌價利益歸投資人，漲價損失歸發行人。損失之分類， 

則有履約損失及履約預備損失二種。而這二種不同損失間有 

互補作用，二者均應認成本費用。

2 、認 購 （售）權證運作模式之動態説明

(1)對認購（售 ）權證實證之理解，若以舞台劇來比喻，戲台上 

的演出是發行權證行為，布幕後的配合是避險行為。而認購 

(售 ）權證在税捐規範上之爭議，在於税捐機關的觀點認為 

權證發行收入（即權利金收入）屬於應税收入，避險交易所 

I 生之損失屬所得税法第4 條 之 1之證券交易損失，不能列為 

權證發行收入之必要成本，亦即二者不能適用成本收入配合 

原 則 ；證券商的觀點認為權證發行收入（即權利金收入）應 

與避險交易所生之損益併計，以權證發行收入扣除避險交易 

之成本費用後之實際淨損益課税。

(2)權證發行人與投資客間之約定

以歐式認購（售 ）權證之交易形態説明：A 為證券商，B 為 

投資客，雙方簽定權證契約。依契约約定，雙方之權利義務 

如 下 ：B 付出權利金予A (例如 1 0元 ），A 同意給予B —個選 

擇 權 ：即針對某一特定股票（稱 之 為 「權證標的」，例如台 

積電股票），在一定期間後（例如一年後；到期日稱履約曰）， 

B 有權依預先約定之價格（例如每股5 0元 ）買入權證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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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歐式權證説明之理由；乃因較能清楚呈現履約損失與履 

約準備損失之關連性）。

(3) 發行認購（售）權證被許可之理由

表面看來，前開約定模式像是一場赌博，為何赌博行為受到 

政府允許，道理何在？認 購 （售 ）權證本屬期貨之一種，用 

來分散風險：幫投資客B 分散風險（拋售股票時買入權證）， 

但 A 幫 B 分散風險，又如何控制自身風險？這其實與計量經 

濟學之發展有關，經濟學者提出了一套可以控制風險之計算 

公 式 ，讓認購（售 ）權證乏發行變成可行，但計算公式之遵 

行 ，不能期待A 之自律，而須有政府公部門監管之他律機制。 

因此 A 發行認購（售 ）權 證 ：一方面受到金管會證期局嚴格 

之他律監控，一方面其在發行認購（售 ）權證之前與之中， 

也有很多内部幕後作業必須進行，這正是以舞台幕前、幕後 

為喻之理由。

(4 ) 證券商發行認購（售）權證之幕後作業

©發 行 之 前 ：

結清手中之權證標的，買入定量之權證標的。實務作業上， 

如 同 「左手」（自營股票買賣部門）賣 「右手」（權證部門）， 

但左手之科目要算赚赔，而右手之科目要算成本，左手供給 

太多，部分要賣到市場，右手需求太多，部分要從市場買入。

② 發行之後：

權證標的漲價時，需提高持有部位，質入股票。權證標的跌 

價 時 ，需降低持有部位，賣出股票。買賣數量有公式可憑， 

無論買入或賣出，理論上 A 手中之權證標的股票，都是為將 

來履约而保有，數量不會超過履約之需要。

③  A 避險買賣行為之實證特徵：在決策方向上受拘束，亦即漲 

買跌賣，且在買賣數量上具有限程度之自由（烏蘢式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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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A 對權證標的股票之買賣，可以從二個面向來觀察，從其為 

自身之利益來看：避 險 ；從其為投資客利益來看，履約準 

備 。買賣數量須依公式，受公部門之線上監督。買賣模式 

是 「漲買跌賣」，原則上會有齡損發生。有無例外，有 。為 

何會有例外，因為金管會會在公式外，給予一定比例之彈性 

(例如 2 0 % ) 。

④ A 對權證標的股票買賣避險交易圖例説明如次：

市場價

纖 漲 價 利 益  
，， 歸投資人

塑 執 行 價

50萬股 80萬 股 90萬股100萬股

數量

100元

價 90元 
格 80元

50元

022：

100萬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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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證券商如何計算權證發行損益

比喻：幕前、幕後一齊算。計算週期：從第一批權證標的購 

入時起，至到期日履約完畢時止。計算方式：约定價高於市 

場 價 ，投資客不執行選擇權時：權利金一發行成本一避險損 

失= 損 益 ；约定價低於市場價，投資客執行選擇權時：權利 

金一發行成本一避險損失一購入差額股票+ 執行價格==損 

益 。特別説明：避險損失有成為避險利益之可能，但機率極 

低 。

3 、認 購 （售）權證在税捐規範上之爭議（由實證進入規 

範 ，徵納雙方法律觀點之舖陳）

(1) 徵納雙方有共識之部分

購入第一批權證標的時，如果 A 證券商是從左手（自營股票 

買賣部門）移轉給右手（權證部門）時 ，要就其左手部門之 

損益進行結算，計入當年度所得總額中，此等所得雖屬證券 

交易之免税所得，不影響 A 當年度之營利事業所得税額，但 

會影響其當年度加徵1 0 % 未分配盈餘之數额。而認購（售 ） 

權證部門之損益則與實證上之損益計算一致，同樣要等到到 

期曰結算完畢後一併計算。

(2) 徵納雙方有爭議之部分

〇>證券商之觀點：基於收入成本配合原則，認 購 （售 ）權證發 

行期間，因調整權證標的數量，買賣股票所生之避險損失， 

要計入計算發行權證收入（權利金收入）之成本減項。如避 

險結果有意外之收益，也應計入發行權證所得之加項金額。

②税捐機關之觀點：依所得税法第4 條 之 1 之规定，證券交易 

損 失 ，不得自所得額中扣除，所以避險損失不能計為發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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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所得之減項。如避險結果有意外之收益，屬證券交易之免 

税所得，同樣免徵。

(3)認購（售）權證爭議之初步解析

①  所得單一性之判斷

I 、 為何所得税法上要考量所得單一性之間題：因為不同所得， 

在所得税法上須為不同之定性，並在屬性確定後，依法決定 

其税基量化之方式與標準。此在個人综合所得税中，表現得 

最明顯，收入成本配合原則之實踐，須在所得單一性確定 

後 ，才有可能。營利事業所得税，依所得税法第2 4 條 第 1 

項 ，亦應遵守收入成本配合原則。

II、 決定所得單一性之標準：不以個人主觀意志為準，但也不能 

只考慮税法上片面觀點，要從整體法制架構出發，依民商法 

對私經濟活動之規範設計決定。

② 税法附從性與獨立性關係之應有觀點：二者並非相抗衡之對 

立觀點，而是具有原則與例外之關係

I 、 原 則 ：税捐是就人民之經濟活動成果抽成，而人民之經濟活

動成果是以民商法來界定及鞏固，因此税法法律概念 

之諸釋或法律涵攝活動都應考量民事法上之安排。

II、 例外：當國家發現人民有濫用私法形成自由，以规避税負時，

才例外按量能課税之精神，本諸税法獨立之立場，為 

税法法律概念之詮釋或法律涵攝活動。

③ 有關權證所得單一性範園之界定：

從實證之觀點言之，權證發行收入與買賣標的股票之損失之 

間 ，顯與税捐規避無涉，因此應從税法之附從性原則出發， 

按民事法上對認購（售 ）權證之規範設計，將其調整持有權 

證標的數量所生之買賣虧損，視為單一權證所得項下之「避 

險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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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税捐機關觀點違憲之理由：在法律涵攝活動中，法律定性應 

先於法律適用，適用其見解所導出之後果，違反量能課税原 

則 。另外其見解也與權證所得實現時點之認定衝突。

(二)財政部第861922464號函釋，採 「交易形式」，不採 

「交易實質」，違反所得税法第4條之1 立法目的

1、所得税法第4 條之 1 立法目的在獎勵證券投資，促 

進資本市場形式與發展，非僅就證券交易外觀給予免 

税

行為時所得税法第4 條 之 1 規 定 「自中華民國7 9年 1 月 1 

日起，證券交易所得停止課徵所得税，證券交易損失亦不得 

自所得額中減除。」係 於 7 8年 1 2月 3 0 日增訂，該條立法 

意旨在延績當時即將廢止之獎勵投資條例第2 7條 「為促進 

資本市場之發展，行政院得視經濟發展及資本形成之需要及 

證券市場之狀況，決定…暫停徵全部或部分…證券交易所得 

税 j ，特別是在7 8年曾短暫恢復課徵一年•造成當時股市劇 

烈動盪之後，財政部因應各方壓力乃提出此免税之修正草案 

(參見當時財政部長郭婉容答詢財政委員記錄：立法院公 

報 ，第 7 卷 ，第 5 9期 ，委員會記錄，第 3 0 頁）。由此可知 

所得税法第4條之 1之立法目的單純在繼績對於國民從事有 

償證券投資行為，予以免徵综所税與營所税優惠，藉以促進 

資本市場之形式與發展，屬 「獎勵謗導性税捐i性 質 ，大法 

官釋字第565號亦持相同見解。此一獎勵、謗導人民從事有 

價證券投資之特殊規範目的，於具體案件之認定事實、適用 

法律上，對於該條所稱的「免税證券交易I之適用範圍，容 

許 發 揮 「合理限縮I之功能。

2 、財政部第861922464號函釋，對權證發行收入課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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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額型」所得税，違反所得税法第4條之1之立法 

目的

財政部8 6年第 861922464號函釋，認依財政部8 6年 5 月 23 

日8 6台財税（五 ）第 03037號公告，權證屬其他有價證券， 

故發行後買賣權證，及基於履行證交法令課予之避險義務而 

買賣標的股票，依所得税法第4 條 之 1 规定，停課證券交易 

所得税，則依損益配合原則，證券交易損失自亦不得從所得 

額中減除。此見解係按照該條文之文義、字面解釋所得結 

果 。惟 查 「涉及租税事項之法律，其解釋應本於租税法律主 

義之精神，依各該法律之立法目的，衡酌經濟上之意義及實 

質課税之公平原則為之。」司法院釋字420號解釋已有明示。 

所得法第4 條 之 1 旨在獎勵國民從事有價證券投資行為，促 

進資本市場之形成與發展，然財政部8 6年該號函釋，以 「避 

險交易損益，不得併計權證發行收入減除，形同對「權證發 

行收入 i謀 徵 「毛額 型 ，所得税，導致聲諳人實際權證發 

行淨所得不足於繳納應納税額，越作越赔之窘境，反倒對於 

權證發行產生「寓禁於徵，之效果，形成以税捐干預排除聲 

請人權證業務之自由。基 此 ，該號函釋報本背離所得税法第 

4 條 之 1 獎勵證券交易、促進資本市場形成之立法目的。

(三）財政部第861922464號函釋，以 「交易形式」認 「避 

險交易損益」應歸屬所得税法第4條之1 「證券交易 

損益」，違反歷來稽徵及判解實務採「交易行為之實 

質」之一致性

1、財政部第861922464號函釋，以 「交易形式」認 「避 

險交易損益」應歸屬所得税法第4條之1 「證券交易

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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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交易損益應當歸屬於應税或免税項下，亦即所得税法第 

4 條之 1之證券交易行為，稽徵及判解實務上向有「形式説」 

與 「實質説」的區分，前者單單以財產交易之客體是否屬於 

證券交易法上之有價證券（亦即證交法第6 條第 1 項所稱之 

有價證券，包括政府債券、公司股票、公司債券及經主管機 

關核定之其他有價證券），作為其判斷基準；實質説則是除 

了須符合形式説之有價證券要件之外，尚須具備證券交易之 

主觀要件，即交易當事人主觀決策上欲透過證券交易過程直 

接擭取證券交易利得，而 「眞實地，從事證卷交易行為，始 

足當之。實質説旨在藉由附加主觀交易要件，排除諸如假減 

資眞避税或交易空殼控股公司股權等等手法，假借證券交易 

外觀來包裝應税所得之脱法避税行為，以逵租税公平正義。 

而財政部第861922464號函釋採「形式説，立場，亦即認為 

所得税法第4 條 之 1 所稱之證卷交易「僅需符合證卷交易之 

形式外觀即屬之，並不問買賣雙方對該證券交易其動機及内 

在主觀意思為何I °

2 、財政部第861922464號函釋採「形式説」，違反歷來 

稽徵及判解實務採「交易行為之實質」之一致性

(1)依司法院第420號解釋所揭橥之「實質課税原則」， 

證券交易行為不應採「形式説」。

司法院釋字420號明確指出「涉及租税事項之法律，其解釋 

應本於租税法律主義之精神，依各該法律之立法目的，衡酌 

經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税之公平原則為之j ，從 而 所 謂 「非 

以有價證券買賣為專業者」，自應就營利事業實際營業情 

形 ，核實認定。申言之，如將大法官揭橥之實質課税原則， 

應用於證券交易行為之判斷上，毋寧亦當視「實際交易情形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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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定，不應僅僅依照交易行為外觀或交易客體是否為有價證 

券 ，即以所謂「形式説 i，來作為唯一之判斷標準。

(2)最高行政法院歷來判解亦以「交易行為之實質」認定 

可否免税

行政法院關於實質課税原則之詮釋，歷來均持8 1 年度判字 

第 2124號判決及8 2 年度判字第2410號判決所謂「有關課 

徵租税構成要件事實之判斷及認定，應以其實質上經濟事實 

關係及所產生之實質經濟利益為準，而非以形式外觀為準， 

否則勢將造成鼓勵投機或規避税法之適用，無以實現租税公 

平之基本理念及要求。」支持稽徵機關據以調整濫用證券交 

易形式，藉以規避所得税之安排。實務上較知名之案例有股 

市聞人黃任中避税案（9 4年判字第7 1號 ）及透過資本公積 

減資避税案例，此類案件判決理由多以脱法避税為由，否定 

當事人之證券交易行為外觀。例 如 9 1 年判字34 7號 以 「依 

實質課税原則，天慶公司顯係利用現金收回資本公積轉增資 

配發股票及清算方式，將其出售土地增益分配予股東，旋即 

辨理清算程序，實屬規避税賦之作法，尚非單純之股票轉讓 

性質… ，按…營利所得，併課原告該年度综合所得税」（類 

似見解尚有9 1年判字2146號、9 2判字 1619號及 9 3年判字 

1205號判決，參 見 ：税務爭訟裁判要旨選輯，司法院印行， 

9 5 年 9 月 ，1 9 6頁以下）。由以上所列實務見解，可以察知 

最高行政法院針對所得税法第4 條 之 1 所稱之證券交易，一 

貫上均採取「實質説，之見解。換言之，並不會單因系爭交 

易客體為有償證卷，即當然適用所得税第4 條 之 1 之免税規 

定 ，尚須考察實際經濟狀況輿當事人主觀決策交易意圖。相 

較於黃任中案及天慶公司案之「脱法行為 i，原處分機關尚 

且 以 「實質説 i核 課 ，何況本案發行權證之避險目的交易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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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政府機關管制當局之法令而必須為之「法律義務行為 i， 

且其内在決策輿一般投資人買賣股票相反（詳理由第（六 ） 

點 ），顯 屬 「非單純之股票轉讓性質i，更應有「實質説 I之

適用。財政部第861922464號函釋採「形式説」，違 

反歷來稽徵及判解實務採「交易行為之實質」之一致 

性 。

(四）財政部第861922464號函釋對權利金收入課徵「毛 

额型」所得税，違反所得税法第24條第1 項所揭示 

所得税以「成本費用與收入配合原則」下之「所得淨 

額」作為課税客體之立法意旨，致違反實質課税原 

則 、量能課税原則。

1 、 按 「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 

本費用、損失及税捐後之純益额為所得额。j 為行為時所得 

税法第2 4條 第 1 項所明定。準 此 ，所得税之課税客體是收 

入扣除各項成本、費用及税捐後之「淨所得」而 非 「收入毛 

额」。依成本費用與收入配合原則下之「淨所得」課 税 ，係 

所得税制至高無上之立法精神。

2 、 營利事業所得税上成本與費用之認列，當以成本、費用與收 

入間之關聯性為其首要前提

營利事業所得税上成本與費用之認列，按所得税法第2 2 條 

權貴發生制及第2 4條 第 1 項成本費用與收入配合原則，當 

以成本、費用與收入間之關聯性為其首要前提，此尚可觀諸 

所得税法第38條及查核準則第62條關於經營本業及附屬業 

務以外之費用損失不得認列之規定。確立成本費用與收入間 

之關聯之後，其次則視税法是否有特別规定，排除部分成 

本 、損費得自應税收入中扣除，例如所得税法第3 7條交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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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上限及第5 1條 之 1 小客車折舊限制。否則即應依「成本 

費用與收入配合原則」認列收入所對應之必要成本費用，方 

符所得税法第2 4條 第 1 項 以 「淨所得」為課税客體之立法 

意旨。

3 、 權證發行收入並非無相對應之成本費用，此可從避險交易與 

權證發行間法律上及經濟實質上之關聯性論起

按證券商發行權證，於權證存續期間，承擔依證券法令，以 

買賣權證或標的股票方式，來進行避險行為之法律義務，於 

權證有效期間中，不得基於投資、套 利 ，僅可基於避險目的 

來買賣標的股票（發行人申請發行認購（售 ）權證處理準則 

第 7 條及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認購（售）權證上市審查 

準則第14、16 ' 17條參照）。換言之，聲諳人發行權證，即 

有後續從事避險交易之義務，如不避險，即不得發行權證。 

避險交易既與權證發行互為因果輿對價，即無法否認避險交 

易所生損益輿權證發行收入存有法律上輿經濟實質上之關 

聯 性 ，避險交易損失為權證發行收入之成本費用。

4 、 依據證券商同業公會之統計資料，權證發行收入之成本費用 

率為84 %

據券商統計數據，至 9 3 年 7 月底之前到期之所有權證，全 

部權證發行收入累積為742.25億元，如依財政部8 6年函釋 

計算之應納税額即達185.56億元（742.25億元 X 2 5 %  )，但 

若將發行收入扣除避險交易損失及其他費用620.73億元之 

後 ，券商發行權證之所得淨額僅121.52億 元 （參 見 ：李存 

修 ，證券商發行認購權證之定價策略及各項相關成本分析研 

究報告，證券商同業公會委託研究計畫，200 8年 8 月 ，29 

頁 ）。換言之，全部權證發行收入之成本費用占收入之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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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費用620.73億元+全部權證發行收入742.25億元=  

8 3 . 6 2 %，取整數為8 4 %  )，但由於避險交易損益不得計入權 

證發行收入扣除，導致券商幾近於就發扞收入全額計算應納 

税 額 ，形同繳納「毛額型 _所得税，不僅毫無利得可言，截 

自93年 7 月底，更額外負擔約計64億餘元所得税（121,52 

億元一185.5 6億元二-64.0 4億元 )，造成權證所得不足以繳 

納權證之應納所得税。

5 、综上，財政部第861922464號函釋對權利金收入課徵「毛額 

型」所得税，違反所得税法第2 4條 第 1 項所揭示所得税以 

「成本費用與收入配合原則」下 之 「所得淨额」作為課税客 

體之立法意旨，致違反實質課税原則、量能課税原則。

(五)對内資券商（聲請人為内資券商）採與外資券商及所 

有營利事業差別待遇，違反整體租税正義及課税公平 

原則，亦達反蕙法第7條所揭示之平等權

卜 按 「中華民國人民，不分男女、宗敎、種族、階級、黨派， 

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為蕙法第7 條所明定。「行政行為， 

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復為行政程序法第6條所 

明定。準 此 ，所得税法第2 4條 第 1 項所揭示所得税依成本 

費用與收入配合原則下之「淨所得」課徵之至高原則，應一 

體適用於所有納税義務人。

2 、財政部准許外資券商以櫂證發行收入之8 5 % 為必要成本扣 

除

相對内資券商前開課税窘境，外資證券商則可援引所得税法 

第 25條 第 1 項規定，將權證發行收入列為「技術服務費」， 

僅需以權證發行收入之1 5 %作為應税所得課税，其所須負擔 

之税負僅發行收入之3 . 7 5 %，相對地享有税負上絕對之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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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財政部既准許外商為其在台灣分公司提供發行權證避 

險操作技術服務之收入，依所得税法第2 5條 第 1 項规定按 

該項技術服務收入之15%認列所得，顯見財政部亦青認發行 

權證「必然發生，必要之成本費用，故准許外商將收入之85% 

視為成本。

3 、 内資卷商部分，如上所述，全部權證發行收入之成本費用占 

收入之84%，輿財政部准許外資卷商之成本率8 5 %相當。而 

依財政部各年麿颁定之營利事業所得税同業刺潤標準，各行 

業之淨利率大部分介於10%〜20%中間，亦即成本費用率介於 

卯 %~80%之間。就此而言，認購權證發行收入之平均成本費 

用率84 %，誠屬合情合理。

4 、 综 上 ，財政部前揭8 6 年函釋對内資券商之避險交易標的， 

單純以其「證券交易行為外觀」，即認避險交易之損益為證 

券交易損益，將該平均占權證發行收入8 4 %之成本費用核定 

於 「證券交易損益」項 下 ，否准列為權證發行收入之必要成 

本費用，其以權證發行收入之100%課 徵 「毛额型」所得税， 

係無正當理由，對内資券商（聲請人為内資券商）採與外資 

券商及所有營利事業採差別待遇(亦即給予外資券商8 5 %之 

成本 率 ；給予所有營利事業80%~90%之成本率，卻不給内 

資券商權證收入必要之成本率8 4 % ) ，顯然違反整體租税正 

義及課税公平原則，亦違反憲法第7 條所揭示之平等權。

(六）財政部第861922464號函釋採「形式説」，違反釋字 

第420解釋所揭橥之實質課税原則

司法院大法官從公平課税原則導出實質課税原則，謂税法之 

解釋應衡酌規範目的與經濟實質為之，不應拘泥法條所用字 

眼 （大法官釋字42 0號 及 50 0號參照）。權證課税爭議從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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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課税原則之角度論之，聲請人發行權證，於權證存績期 

間 ，有依證券法令，以買賣權證或標的證券之方式，進行避 

險行為之法律上義務(參照發行人申請發行認購（售 ）權證 

處理準則第7 條及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認購（售 ）權證 

上市審查準則第14條 ）。故從發行時起，至權證持有人申請 

證券給付或現金結算履約為止，發行收入、避險損益輿期末 

結算等行為，彼此互為因果輿牽連關係，避險損失客觀上欠 

缺負税能力，本於成本費用輿收入配合原則（於税法上則轉 

換為實質課税原則），自應准予作為應税收入之減項。其 次 ， 

以買賣標的股票或權證進行避險活動，雖具有證券交易之外 

觀 ，然 其 「買高膏低 i之避險決策，卻與一般證券投資「盤 

買高賣 i 直接籍取證春交易利得之主觀内在決策完全相反， 

即 ：當標的股票（或認購權證）漲價時，反須加碼購入，增 

加持有部位，以備權證持有人要求履約；若標的股票（或 認 1 

購權證）跌價時，因權證持有人要求履約之機率下降，則須 

賣出持有標的股票，以減少損失。秉此發行收入與避險損益 

間具有法律上及經濟實質上之因果牽連關係，及其進行避險 

交易與一般證券買賣主觀決策上之重大差異，所得税法第4 

條之 1 單純投資目的之免税證卷交易行為，不應當包含發行 

權證之^避險交易行為 ，。財政部第 861922464號函釋採 ["形 

式説，，將避險損益交易認定屬證春交易損益，違反釋字第 

420解釋之實質課税原則。

(七）權證發行收入依其交易性質，權證發行與避險交易 

互為因果及對價，存有法律上及經濟實質上之關聯 

性 ，依司法院釋字第385號解釋「法律所定之事項若 

權利義務相關者，本於法律適用之整體性及權利義務 

之平衡，當不得任意割裂適用」財政部861922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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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函釋，將權證發行相關之權利與義務割裂適用不同 

法律（權證發行收入為應税收入，避險目的交易損益 

列為免税收入）否准避險目的交易損益及相關費用列 

為權證發行收入之成本費用扣除，顯違司法院釋字第 

385號解釋意旨

按 「避險目的交易損益」既 與 「權證發行收入」具有前揭法 

律上及經濟實質上乏關聯性，依司法院釋字第3 8 5號解釋 

「蕙法第 1 9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税之義務，固係指人民 

有依據法律所定之納税主體、税 目 、税率、納税方法及納税 

期間等項而負納税義務，然課人民以繳納租税之法律，於適 

用時，該法律所定之事項若權利義務相關者，本於法律適用 

之整體性及權利義務之平衡，當不得任意割裂適用。」則所 

得税法第4 條 之 1 之 「證券交易行為」概 念 ，不應當包含券 

商發行權證後之避險交易行為，避險交易損益不因所得税法 

第 4 條 之 1 ，而不得作權證發行收入之必要成本、費用。此 

不但符合證券交易所得免税之立法目的（合法），亦兼顧券 

商的基本權保障（合憲）。財 政 部 861922464號 函 釋 ，將 

權證發行之權利與義務割裂適用不同法律（權證發行收 

入為應 税 收 入 ；避險目的交易損益列為免税收入）顯違 

司法院釋字第3 8 5號解釋意旨。

(八)財政部第861922464號函釋對權證發行收入課徵「毛 

额型」所得税，違蕙「絞殺」聲請人之營業自由，且 

違憲侵害聲請人憲法第15條之財產權

1 、財政部第861922464號函釋對權證發行收入課「毛 

额型」所得税，違 蕙 「絞殺j 聲請人營業自由

(1)人民營業自由享有蕙法的「制度性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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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納税義務，係對應於享有私有財產、經濟自由之必要 

條 件 ，同時也是財產權與經濟自由之「制度性保障」（司法 

院釋字386號解釋及憲法第15條 、第 23條參照）不可或缺 

之一環。蓋税捐之課徵，涉入財產權之使用、收益及營利活 

動 ，其金錢負擔性質早已成為私經濟交易必要之考慮條件， 

而税率、優惠之差別待遇更產生规制、誘導效果，甚或是形 

成 、排除特定市場活動，從而税捐立法、執行倘有不當或過 

度者，即有可能侵入甚或掏空財產權與職業及營業自由之核 

心 。税捐此一干預私經濟活動之面向，乃導引出「絞殺禁止 

原則」。蓋所謂「紋殺效果」，特別著重於當税捐所造成之效 

果 ，足以扼殺市場生機，使私領域中之經濟活動陷於停滯之 

時 ，即屬違反適當性及必要性之要求，構成財產權利及衍生 

之職業、營業自由之「絞殺」，而為憲法所禁止之税課行為。

(2)財政部第861922464號函釋，使發行權證行為陷入 

無利可圖之困境，無異等同藉由税捐手段禁止一個 

合法之經濟活動，構成違蕙之「絞殺」行為

依據券商公會統計至9 3 年 7 月底前到期權證之損益，顯示 

各券商發行權證收入減除避險成本及管銷費用的實際獲利 

僅 121.52億 元 ，然依財政部該號函釋計算之應納税額，即 

為 185.56億 元 ，實務界乃評論為「赚的不夠繳税，不符量 

能課税原則」（參見工商時報，9 4年 1 1月 2 1 日A5 版報導）。 

如以憲法保障證券商得自由選擇、形成營業活動自由之角度 

觀 之 ，財政部該號函釋無疑地逼使認購（售 ）權證這種衍生 

性金融商品，因無利可圖而於證卷市場上消失（而將市場留 

與適用極庹不公平税率3.75%之外資證券商），無異等同藉由 

税捐手段禁止一個合法之經濟活動，構成違憲之「絞 殺 I行 

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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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財政部第861922464號函釋，對權證發行收入課「毛 

额型」所得税，違憲侵害財產權

(1) 税課係侵入人民私有財產，不惟當按憲法第1 9條租税法律 

主 義 ，依法律課徵之，尚不得違反憲法關於財產權及營業自 

由保障，作為税課之憲法界限。按德國聯邦憲法法院1953 

年判決認為倘税捐之課徵，業己造成納税者過度負擔，造成 

絞殺效果或導致所得與財產之關係遭到「根本性之改變j 

時 ，如產生沒收效果或侵入資本本體者，即屬違蕙之課税。 

簡言之，所得税之課徵對象輿界限為「所得淨额 >，即不得 

超出所得之外，就固有之財產或資本本身，再為課徵。

(2) 有關權證課税爭議，財政部8 6 年該號函釋將權證避險損益 

排除其併計權證發行收入之作法，直接地使證券商發行權證 

應納税額遠遠超過所可獲取之利得，應可評價為國家不僅

「沒收」券商約計6 4 億餘元之固定有財產、資本。無庸置 

疑地，此時對券商權證發行收入所課徵之所得税早已全然喪 

失對收益課税之應有面貌，嗄然變身成違蕙之強制沒收行 

為 。是 故 ，財政部該號函釋以所得税法第4 條 之 1 規定，作 

為 「權證避險損失，不得自其所對應之「權證發行收入 i扣 

除之法令依據，此等適用法令結果，已遠憲侵害卷商財產權 

及營業自由保障，自不應被容許。

(九）財政部第861922464號函釋，違憲侵害聲請人財產 

權 、營業自由，自應依照實質課税防杜脱法避税之案 

例 ，透過合目的、合蕙解釋之方法，適當限縮所得税 

法第4條之1之免税交易範園，使之不及於權證之避 

險交易

所得税法第4條 之 1之條文字句僅就證券交易規定利得不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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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損失亦不得扣除，然將免税要件繫諸於外觀之證券 

交易形式，且疏於考量後世新興金融商品，預設規範機制， 

以致將非基於投資目的所為之證券交易行為（包括脱法避税 

與權證避險交易），一竿子地全部含括進來，法條文義所及 

即遠遠超過立法目的所需。此觀諸9 6年 7 月 1 1 日總統華總 

一義字第09600088001號令增訂公布所得税法第24之 2 條 

明定「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發行之認購(售)權證，發行 

人於該權證存續期間，基於風險管理而買賣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可之有價證券及衍生性金融商品之交易所得或損 

失 ，應併計發行認購（售)權證之損益課税。」且 追 溯 自 96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即明(詳附件十）。財政部8 6年該號函釋 

之諜税結果，違憲侵害磬請人財產權、營業自由，已如上述。 

自應依照實質謀税防杜脱法避税之案例，透過合目的、合憲 

解釋之方法，適當限縮所得税法第4 條 之 1 之免税交易範 

圍 ，使之不及於權證之避險交易。

(十）財政部第861922464號函釋違反誠實信用原用、禁 

反言禁止原則及税捐稽徵法第12條之1 第 1項及第 

2 項所揭示之「實質課税原則」

1 、財政部第861922464號函釋扭曲過去依從「實質觀 

點」之作法，有違誠實信用原則

(1)假若財政部上揭函釋有意藉由認購權證發行收入，從此以 

後 ，扭轉過去從實質觀點之作法，改按所謂「符合證券交易 

之形式外觀即屬之，並不問買賣雙方對該證券交易其動機及 

内在主觀意思為何」，一致僅從交易外觀形式，決定免税與 

否 ，則 依 「形式説」，往後亦不得再基於課税公平、實質課 

税等理由，按照當事人之交易動機、内在意思、依交易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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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實質予以調整課税。此無異昭示一個再明顯不過之厂合法 

之脱法避税漏洞 i，鼓勵將各種應税所得，「包裝」成證券交 

易所得，即可享有免税之待遇，形形色色之税捐規劃將因應

出蘢。

(2)假若財政部第861922464號函釋僅是於權證課税案件上，不 

援引實質觀點判斷證券交易，則須更具體地説明權證避險交 

易相對於其他證券交易有何特殊之處，而 應 「例外地j 從交 

易形式觀點，適用所得税法第4 條 之 1 ，不能僅強調此係所 

得税法第4 條 之 1 規定之當然解釋，修法之前，於法自屬有 

據之簡單説詞。直言之，該號函釋背離歷來依實質課税原則 

之一貫立場，不惟有違「行政行為，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 

差別待遇」、「行政行為，應以誠實信用之方法為之」、「行政 

機關就該管行政程序，應於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 

注意」（行政程序法第6 、8 、9 條參照）等基本原則，其選 

擇性執法之態度，一套原則二套作法，亦顯失正當性及公信 

左 。

2 、財政部第861922464號函釋對於權證課税爭議，不適 

用實質課税原則，違反「禁反言禁止原則」及税捐稽 

徵法第12條之1 第 1項及第2項所揭示之「實質課 

税原則」

(1) 依前揭行政程序法第8 條 、第 9 條明文及第43條 「行政機 

關為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應…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 

之眞偽」明文，此即行政上的誠實信用原則與禁反言禁止原 

則 。

(2) 誠實信用原則輿禁反言禁止原則，本於税捐執法之平等，不 

僅適用於所有納税義務人，稽徵機開亦應受同等拘東。税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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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稽關透過實質課税原則，防杜如假減資眞避税、公司股 

權交易包裝應税盈餘分配（如黃任中案，9 4年判字第71號 

參照）等脱法行為，長期以來均受行政法院肯認。然實質謀 

税旨在擺脱單憑法律外觀謀税之不公平，而探求交易之經濟 

實質作為謀税基礎，適用範圍本来侷限於納税義務人不利事 

遭 。本案權證課税爭議，財政部一方面既無法否認避險交易 

根本有別於所得税法第4 條 之 1 之典型證券投資之經濟實 

質 ，另一方面卻又拘泥於證券交易之行為外觀，相形於前揭 

脱法避税之防杜，不過是基於「國庫收入」，選擇性地操作 

實質課税原則。該號函釋所持課税立場，就此觀之，實有自 

相矛盾，並且違反「禁反言禁止原則 i 〇甚 者 ，為兼顧徵納 

雙方均得主張「實質課税原則」之權利，9 8年 5 月 1 3 日總 

統華總一義字第09800118841號 令 ，已 將 「實質課税原則」 

以法律條文加以明文規定，於公布修正之税捐稽徵法第12 

條 之 1 第 1 項及第2 項 ：「涉及租税事項之法律，其解釋應 

本於租税法律主義之精神，依各該法律之立法目的，衡酌經 

濟上之意義及實質課税之公平原則為之」、「税捐稽徵機關認 

定課徵租税之構成要件事實時，應以實質經濟事實關係及其 

所生實質經濟利益之歸屬與享有為依據。」（附件H ），益 

明財政部第861922464號函釋，係不具正當理由達背「實質 

課税原則」。

四 、聲請人之請求

按現代法治國家並非僅在追求形式上合法，同時更講 

求法律之實質正義。現代法治國家之税課，其目的非 

單為國庫收入而存在，毋寧是在維績市場經濟體制之 

前提下，體現憲法形式正義原則（依法課税）與實質 

正義原則（平等課税)。故單憑税法表面規定，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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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為課税取得正當性基礎，税捐之合法性尚取決於 

税課行為必須符合憲法為税捐設下之基本價値原 

則 ，如租税法律主義、實質課税、平等原則、公平原 

則及基本權之制度性保障等。以此檢視財政部第 

861922464號函釋，顯有違反所得税法第4條之1 立 

法目的、所得税法第24條第1項所揭示所得税以「成 

本費用與收入配合原則」下之「淨所得」為課税客體 

之立法意旨、曁司法院釋字第3 8 5號解釋及第420 

號解釋意旨，致違反實質課税、平等原則、公平原則 

並侵害聲請人憲法第7條、第 19條及第15條所保障 

之權益，應屬無效，已如上述。爰請大院大法官解 

釋其自始不生效力

肆 、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

附件一、會計師簽證報告書第23-26頁 「營業收 入 」及 「營業成 

本」申報數及其内容。

附件二、會計師簽證報告書第3 2 「證券交易損益」申報數及其 

内容。

附件三、會計師簽證報告書第3 3 頁 「本年度到期之認購權證利 

益」申報數及其内容。

附件四、財政部8 6年 1 2月 1 日台財税字第861922464號函釋 

附件五、原處分機關對聲請人9 2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税調整法令 

及依據説明書。

附件六、財政部台北市國税局9 8年 3 月 1 3 日財北國税法一字第 

0980209750號復查決定書影本。

附件七、財政部案號第09801253號訴願決定書影本。

附件八、台北高等行政法院9 8年度訴字第02023號判決影本。 

附件九、最高行政法院9 9年度裁字第1980號裁定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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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9 6年 7 月 1 1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09600088001號令增 

訂公布所得税法第24之 2 條條文。

附件十一、9 8年 5 月 1 3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09800118841號令 

公布修正税捐稽徵法第12條 之 1 第 1 項及第2 項條 

文 0

此致

司 法 院

聲請人： 親股補有限 

代表人：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3 月之 b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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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行政法院裁判書--行政類

【裁判字號】",裁,1980 
【裁判日期】990826 

【裁判案由】營利事業所得稅 
【裁判全文】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裁 定
99年度裁字第1980號

上訴人寶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 孝 達
訴訟代理人楊淑卿
被上訴人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

代 表 人 凌 忠 嫄
上列當事人間營利事業所得稅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99年1
月28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8年度訴字第2023號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 、 按對於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爲理由， 

不得爲之，行政訴訟法第242條定有明文。依同法第243條第 

1項規定，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爲違背法令；依 
同法第243條第2項規定，判決有該條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爲當然違背法令。又提起上訴，應以上訴狀表明上訴理由
並應添具關於上訴理由之必要證據，復爲同法第244條第1項 
第4款及第2項所明定。是當事人提起上訴，如以原判決有不 

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爲理由時，其上訴狀應有具體之指摘， 
並揭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容；如以原判決有行政訴訟法第 
243條第2項所列各款情形爲理由時，其上訴狀應揭示合於該 

條款之具體事實。上訴狀或理由書如未依上述方法表明，或 
其所表明者顯與上開法條規定之違背法令情形不相合時，即 
難認爲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其上訴自非合法。又原判決如 
已明確說明其適用法律之見解，並就當事人主張之法律見解 
，說明其不採之理由，且原判決所採見解與司法院解釋、本 
院判例及通說見解均無牴觸者，當事人如仍堅持其於原審主 
張之歧異見解作爲上訴理由，即與所謂原判決「違背法令」 
之情形顯不相當，要難謂爲適法之上訴理由。

二 、 緣上訴人民國（下同）92年度營利事業所•得彳兌結算申報，列 
報 「第58欄」本年度到期之認購權證利益新臺幣（下同）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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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87,935元及停徵之證券、期貨交易所得1，924,443,391 
元 ，經被上訴人核定爲0元及744,583,130元 ，應補稅額250，
883,021元 。上訴人不服，申請復査結果，獲准追認停徵之 
證券、期貨交易所得12,341,030元 ，其餘復查駁回，上訴人 

仍表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經原審法院判決駁回後，提 
起上訴。

三 、上訴意旨雖主張：（一)上訴人報經主管機關核准發行之認購權 
證數量，其中自始未出售部分，並無交易相對人，故無取自 
投資人繳入權利金收入，自不該當收入實現之構成要件。原 
判決支持被上訴人就未經出售之權證核定發行收入（即權利 
金收入），並加以課稅，違反所得稅法第24條第1項及同法 
施行細則第31條第1款有關收入實現規定，亦違反租稅法律 
主義及稅捐稽徵法第12條之1實質課稅原則；且被上訴人拆 
解之分錄並非上訴人確實發生之交易，不能僅以拆解會計科 
目分錄即認該筆應稅交易已經確實發生，被上訴人應負積極 
舉證責任，被上訴人既未舉證，其課稅處分顯屬無據，原判 
決亦違反稅捐稽徵法第12條之1第3項規定。（二)發行認購權證 
權利金收入之必要成本費用率約爲83%，原判決支持對發行 
認購權證權利金收入課「毛額型」所得稅，違反量能課稅原 
則及租稅公平正義原則，且原判決以交易行爲外觀作爲判定 
損益應歸屬收入部分的基準，違反實質課稅原則。（三)發行認 
購權證權利金收入依其交易性質，避險交易與權證發行互爲 
因果及對價，存有事實及經濟上之關聯性，避險交易損益爲 
發行認購權證權利金收入相對應之成本費用，原判決理由四 
、甲 （六）之認定違反司法院釋字第385號解釋意旨。（四)原 
判決認所得稅法第4條之1所稱之證券交易，應採交易外觀形 
式之判斷立場，違反該條立法目的及現行實務判解立場及執 
法之一致性。（五)原判決對發行認購權證權利金收入課稅爭議 
不適用實質課稅原則，違反禁反言原則，對發行認購權證權 
利金收入課徵毛額型所得稅，侵害人民營業自由及財產權。
(六)上訴人交際費之申$胃符合所得稅法第37條第1項 、83年11 
月23日函及85年8月9日函規定，原判決應適用85年8月9日函 
而不適用，不當解釋法規，有違租稅法律主義；原判決對本 
案採推計課稅方式，違反司法院釋字第218號解釋；原判決 
之認定顯然未察事實及合理性，適用法規錯誤而致計算分攤 
結果，嚴重背離上訴人各部門業務情形，亦違背經驗及論理 
法則；且原判決所持見解與被上訴人對所得税法第37條有關 
交際費最高限額之解釋意旨不符，難謂合法，亦違反平等原 
則 。（七)縱認被上訴人就應稅部門及免稅部門分別計算交際費 
限額無誤，然基於避免目的買賣標的股票之收入及成本與買 
賣發行認購權證權利金收入及成本，應與應税之發行認購權 
證權利金收入倂計損益，亦即應列爲「應稅收入」之發行認 
購權證權利金收入之交際費限額計算。（八)原判決將皆屬應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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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之利息收入再行區分爲可直接歸屬及不可直接歸屬之利 
息收入，違背所得稅法第4條之1規定；短期票券利息亦應列._ 

入利息收支比較，原判決否准列入，違反收入成本配合原則 
;原判決對85年8月9日函之文義解釋及其意旨之認定顯然有 
誤 ，依85年8月9日函全部利息支出得在課稅所得項下減除， 
證券交易所得應無分灘利息支出之適用等語。

四 、然原判決已就兩造之爭點：發行認購權證避險部位標的股票 
出售損失及認購權證發行後再買回出售損失，應否列爲發行 
認購權證權利金收入之必要成本？得否自權利金收入應稅項 
下扣除？又上訴人發行認購權證所得之權利金收入，是否包 
含發行人本身之自留額度部分？系爭交際費限額之計算，係 
以營利事業整體爲單位或應將營利事業區分爲應稅、免稅單 
位分別計算所得及限額？被上訴人將應稅部門原列報系爭應 
分灘之交際費超限部分，移入免稅收入應分攤之費用及否准 
避險部位損失列爲權利金收入之減項，有無違誤？是否違反 
所得稅法第24條第1項 、量能課税原則及實質課稅原則？又 

證券期貨交易所得是否應分攤利息支出等？論明：（一)依臺灣 
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審查認購（售）權證上市作業程序 
第7點可知，發行人發行認購權證需「全額銷售完成」始能 
向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申請上市買賣，上訴人自留額度 
既經完成發行銷售程序，實爲銷售與上訴人，即上訴人認購 
自留額度之法律地位係屬「持有人」身分，與一般持有人之 
權利並無二致，自應認列與一般持有人相同之發行階段權利 
金 ，以符實質課稅並避免稅負規避。次依行爲時證券交易所 
公司認購（售）權證上市審查準則第10條第2項第3款規定「 
發行人及其關係人、受僱人持有單位數，不得逾上市單位20 
%」故認購權證之自留並非法律強制規定，發行人既選擇認 
購自留，其會計分錄爲借：發行認購權證再買回，貸 ：交易 
目的金融負債一發行認購權證負債，其貸方科目與對外發行 
之貸方科目一致，顯已認定權證義務，即對應之權利金收入 
已實現，本案自留額度之發行價款，實已轉換爲「發行認購 
權證再買回」之權證資產，上訴人之發行價款既已轉換增加 
資產，難謂無收入之產生。（二)依86年12月11日台財稅第8619 
22464號函，以證券商發行權證收取之發行價款爲權利金收 
入 ，屬 「應稅所得」 ，應依行爲時所得稅法第24條規定課徵 
稅款；至於系爭認購權證業經財政部於86年5月23日以（86 
) 臺財證（5 )第03037號公告，依證券交易法第6條規定， 
核定爲其他有價證券，再依86年7月31日函釋意旨，發行後 
買賣該認購權證，及避險而買賣標的股票所生之損失，依行 
爲時所得稅法第4條之1規定，停止課徵證券交易所得稅，則 
依損益配合原則，證券交易損失自亦不得從所得額中減除。 
又行爲時所得稅法第4條之1證券交易免稅所得，並無排除收 
入成本配合原則之適用，業經司法院釋字第493號解釋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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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年12月11日函釋，符合所得稅法第4條之1規定意旨，且 

未違反收入成本費用配合原則，自應予以適用。故被上訴人 
將系爭認購權證權利金收入與避險交易所生之證券交易所得 
，個別認定成本費用及其損益，自屬於法有據。（三)86年12月 

11日函亦已指明認購權證發行人於發行後，因投資人行使權 
利 ，而售出或購入標的股票產生之證券交易所得或損失，應 
依所得稅法第4條之1規定辦理。則證券商自得於發行時，自 

行斟酌其可能發生之損失成本費用，且依其從事證券業之專 
業知識，亦可知悉所得稅法第4條之1規定，其爲避險之證券 

交易所得因免稅，其因避險之證券交易損失亦不得自所得額 
中減除，自應充分衡量其發行該認購權證之利潤後，再行決 
定該權利金之金額，以作爲發行最符合其經濟效益之商品。
自不得僅因其依照於發行認購權證時約定應買進或賣出股票 
時之證券交易，即謂該種證券交易，係出於強制而與一般消 
費者爲證券交易有所不同，因而於稅收上異其計算。又所得 
稅法第4條之1所稱之證券交易，倘符合證券交易之形式外觀 
即屬之，並不問買賣雙方對該證券交易之動機及內在主觀意 
思爲何，況上訴人所爲之避險交易表面觀之似有I !損 ，惟迄 
履約期間屆至亦非必然爲虧損，且爲避險交易亦爲防止發行 
該認購權證者之證券商之經營風險，非全然對證券商爲不利 
。（四)收入成本配合原則並非不允許例外之定律，立法者基於 
整體租稅正義、課稅公平的考量，對於何項收入爲應税收入 
，何項支出或損失得列報爲成本、費用、或於何限度內得列 
報爲成本、費用，應有形成的自由，不生違反收入成本配合 
原則問題。此外，成本費用准否列報，並非以具備原因事實 
爲已足，原因事實僅是列報成本費用之前提門檻，尙須依據 
法律對於具備原因事實關係之成本費用再爲准駁。如法律已 
有明文排除之規範者，法律之規定更應優先於原因事實關係 
而被遵守，租稅法定原則始可確立而貫徹。所得稅法第4條 
之1已明文規定證券交易所得停止課徵所得稅，證券交易損 
失亦不得自所得類中扣除，如獨對權證發行者之特別待遇，
即有違反平等原則。就營利事業體所獲得之各項收入而言，
因性質之不同，可能產生成本費用比例差距情形。且各種收 
入可否扣除成本費用及何種支出始得作爲成本費用自收入項 
下減除，於稅法上各有規定，縱系爭避險損失可認爲本件權 
利金收入之成本，亦因所得稅法第4條之1規定而不得自所得 

額中減除，尙難以稅法承認於收入內扣除成本費用，即當然 
於本件可將上訴人避險措施所造成證券交易之損失作爲成本 
費用予以扣除，此係依法律明文規定而爲，並非割裂適用不 
同之法律。（五)96年7月11日增訂公布所得稅法第24條之2闡明 
86年12月11日函之課稅結果，該規定並未否認認購權證爲有 

價證券之屬性，僅 爲 「發行認購（售）權證，於該權證發行 
日至到期日期間，基於風險管理而買賣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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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可之有價證券及衍生性金融商品之交易所得或損失，應倂 
計發行認購（售）權證之損益課稅，不適用證券交易法第4 
條之1及第4條之2」之例外性之規定，且未規定得溯及既往 

適用，則本件自無其適用。上訴人發行認購權證所得之權利 
金收入，應包含發行人轉售予發行人本身之自留額度。系爭 
認購權證及標的股票交易，形式上及實質上均符合「證券交 
易」定義，被上訴人以上訴人因避險措施之證券交易之損失 
，應屬所得稅法第4條之1所規定之適用範圍，不得於收入內 

認列爲成本費用，而應轉列爲證券交易所得之出售避險證券 
損失，核無違誤。（六)行爲時所得稅法第37條規定交際費之列 

支係以與業務直接有關者爲限，綜合證券商之經紀、承銷、 
自營等各部門經營業務所支付之交際費，自應依交際對象歸 
屬於各業務部門項下之營業費用（屬可明確歸屬之費用，應 
個別歸屬認列） ，並依所得稅法第37條及83年11月23日函， 

分別核算其非屬出售有價證券之應稅業務部分交際費可列支 
之限額，及出售有價證券免稅業務部分交際費可列支限額後 
，再將超過應稅業務部門可列支之交際費限額部分，移由免 
稅部門核認。此係採對上訴人最有利之計算方式，即將非屬 
出售有價證券之應税業務部分，讓上訴人享受全部之交際費 
限額，再將超過應稅業務部門可列支之交際費限額部分，歸 
屬爲出售有價證券免稅業務部分之費用，轉自有價證券出售 
收入項下認列，以正確計算其免稅所得，於法並無不合。（七) 
上訴人所列報利息收入中權證保證金利息、交割結算基金利 
息 、公會自律金利息、營業保證金利息及違約款利息均爲經 
營本業所發生之利息收入，係屬可明確歸屬之利息收入；而 
短期票券利息收入，依所得稅法第24條第2項規定不計入營 
利事業所得額課稅，自不得倂入利息收支比較，故本期無法 
明確歸屬之利息收入爲銀行活定存利息62,160,845元 ，被上 
訴人依上開財政部函釋規定，將利息收入及利息支出先區分 
可否明確歸屬，並核定應分攤利息支出8,224,720元 【（無 
法明確歸屬之利息支出101，270，308—無法明確歸屬之利息 
收入62，160,845) x購買有價證券平均動用資金占全體可運 
用資金比例21.03%】並無違誤等語，詳述其判斷之理由，
並就上訴人之主張，何以不足採，分別予以指駁甚明。觀諸 
前開上訴理由，仍執與起訴意旨略同且經原審不採之陳詞及 
歧異見解，對原審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之職權行使，指摘爲 
不當，並就原判決已論斷者，泛言其未論斷 ，核與所謂原判 

、決 「違背法令」之情形顯不相當 ，均難認對原判決之如何違

指摘。依首頊歪友說明，應認其上訴爲〜

五 、依行政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前段、第104條 、民事訴訟法第 
95條 、第78條 ，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9 年 8 月 26 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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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判書- 行政類

【裁判字號】 98,訴,2023 
【裁判日期】 990128 

【裁判案由】營利事業所得税 
【裁判全文】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98年度訴字第2023號 

99年1月14日辯論終結

原 告寶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林 孝 達  
訴訟代理人楊淑卿會計師 
被 告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

代 表 人 凌 忠 嫄 （局長）住同上 
訴訟代理人張淑真 

康雅青
上列當事人間營利事業所得稅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98 
年7月31日台財訴字第09800282910號 （案號：第09801253號）訴 

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爭  員

一 、 事實槪要：

綠原告民國（下同）92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 
「第58欄」本年度到期之認購權證利益新臺幣（以下同）負 
47,187,935元及停徵之證券、期貨交易所得1，924,443,391 
元 ，經被告機關核定爲0 元及744,583,130元 ，應補稅額25 
0,883,0 2 1元 。原告不服，申請復查結果，獲准追認停徵之 
證券、期貨交易所得12,341，030冗，其餘復查駁回，原告仍 

表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駿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 、 兩造聲明：

(一) 原告聲明求爲判決：1.訴願決定、原處分（含復查決定)
不利於原告部分，均撤銷。

2.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 被告聲明求爲判決：1.駁回原告之訴。
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 、 兩造之爭點：

(一)原告主張之理由：
1.本案之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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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告發行權證，必須基於履行證交法令課予之法定避 
險義務，而買賣標的股票及權證，因此所生之損益（ 
即避險目的交易損益） ，應按「交易實質」歸屬於應 
稅收入，與相對應之權證發行收入倂計損益？抑或是 
按 「交易形式」歸屬於所得稅法第4條之1停徵之證券

交易損益，與無關之一般證券交易免稅收入倂計損益 
?

(2) 所得稅法第4條之1之證券交易行爲槪念，是否應當包 

含原告發行權證後之避險目的交易行爲？
(3) 財政部86年第861922464號函釋是否違反所得稅法第4 
條之1之立法目的？

(4) 避險目的交易損益與權證發行收入有無所得稅法第24 

條第1項 「成本費用與收入配合」之關聯？如有者， 
所得稅法第4條之1之文義及立法目的，可否禁止避險 

目的交易損益自權證發行收入扣除？
(5) 財政部86年第861922464號函釋是否違憲侵害原告憲 
法第19條 「人民依法律納稅」、第15條 「人民財產權 
」及第7條 「平等權」保障之規定？

2.有關原申報第58欄 「本年度到期之認購權證損失」及第
99欄 「停徵之證券期貨交易所得（損失）」中與認購權

證有關之項目部份：
(1)訴願理由書分別以理由壹四（一） （第5頁至第6頁） 
及訴願理由壹四（三）爲由，有以下之違法。原告主 
張 （1) 原告發行權證，基於履行證交法令課予之法 
定避險義務，而買賣標的股票、權證，因此所生之損 
益 （即避險交易損益） ，應按「交易實質」歸屬於應 
稅收入，與相對應之權證發行收入倂計損益，不應按 
「交易形式」歸屬於所得稅法第4條之1免稅收入項下 

，而與無關之一般證券交易免稅收入倂計損益； （2 
) 所得稅法第4條之1之證券交易行爲槪念不應當包含 
發行權證後之避險目的交易行爲； （3 ) 財政部86年 
函釋違反所得稅法第4條之1之立法意旨； （4 ) 避險 
目的交易損益與權證發行收入有「成本費用與收入配 
合」之關聯，依所得稅法第24條第1 項所揭示所得稅 

以 「成本費用與收入配合原則j 下之 「淨所得」課稅 
之立法意旨，避險目的交易損益應自所對應之權證發 
行收入扣除，所得稅法第4條之1之文義及立法目的， 
不能禁止抑其扣除； （5 ) 財政部86年函釋違憲侵害 
原告憲法第19條 「人民依法律納稅」、第15條 「人民 

財產權」及第7 條 「平等權」保障之規定。基此，依 
所得稅法第24條第1 項所揭橥所得稅係以「收入成本 

配合原則」後之^淨所得」課徵之原則，「發行認購 
權證淨所得」之計算，應 以 「發行認購權證權利金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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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扣除「必要成本費用」後之淨額爲準。被告既然 
將 「發行權證收入」轉列應稅收入，本案依「收入成 
本配合原則」 ，所核定權證部之相關收入及成本，自 
不應列爲第99欄 「停徵之證券期貨交易所得（損失）

」項下，應列於應稅「權證發行收入」之營業成本及 
費用項下減除，方能正確計算發行權證之「淨所得」 
。被告將第58欄 「發行認購權證權利金收入」全數核 

定轉列爲應税之營業收入項下，卻將爲「履約及避險 
目的而爲之交易損失」全數列爲第99欄 M亭徵之證券 
期貨交易所得（損失）」項下，違反所得稅法第24條 
第1 項揭橥之「成本收入配合原則」及司法院大法官 
釋字第420號解釋之實質課稅原則及釋字第385號 「課 

人民以繳納租稅之法律，於適用時，該法律所訂之事 
項若權利義務相關連者，本於法律適用之整體性及權 
利義務之平衡，當不得任意割裂適用」。

(2)訴願理由書壹四（二）駁回理由，有以下之違法：

① 原告依主管機關之規定訂定認購（售）權證之會計 
處理程序及分錄（附件1 5 ) ，於發行日：（一）已 

實際發行認購（售）權證收到權證發行收入（權利 
金）部分，會計分錄：借記：銀行存款，貸記：交 
易目的金融負債-發行認購（售）權證負債（866,3 
61，214元） ，（二）未發行部分（按掛牌日之市價 

) 部分，會計分錄：借記：交易目的金融負債-發 
行認購（售）權證再買回，貸記：交易目的金融負 
債-發行認購（售）權證負債(155，466，900元）。稅 
務上，原告誤以直接加總發行部分及未發行部分之 
認 購 （售）權證負債總數，申報認購（售）權證權 
利金收入 1，021,828，114元 （866，361，214元 +155， 
466,900元 = 1，021，828，114元）。

② 惟查，原告92年到期之6 檔認購權證，並未就主管 

機關核准發行總單位全數募集發行，已實際募集發 
行部分取得權利金計866,361，2 1 4元 ；其餘未募集 
發行之單位，財務會計上雖依主管機關規定帳列認 
購 （售）權證負債155,466,900元 （明細詳9 2 年度 
已到期認購權證明細表，附件1 6 ) ，惟此部分既然 
實際上未向投資人發行，並無取得相對應之權利金 
收入情事，顯無計入所得課稅之適用。何況，未發 
行部分之會計分錄係借記：交易目的金融負債-發 
行認購（售）權證再買回，非但與已實際發行收到 
權證發行收入係借記：銀行存款，顯然有別。其並 
無收到現金，在資產負債表上亦非資產科目，而是 
列爲「交易目的金融負債-發行認購（售）權證負 
債」之減項，並無實質資產之增加。財政部訴願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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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書竟以1  忍購權證未發行部分之會計分錄爲借： 
發行認購權證再買回，貸 ：發行認購權證負債；認 
購權證發行部分則爲借：銀行存款，貸 ：發行認購 
權證負債；兩者貸方科目皆係認列認購權證負債， 
顯已認定權證義務，而權證自留未對外發行之收入 
實由發行價款轉換爲『發行認購權證再買回』之權 
證資產，難謂無收入產生」爲由駁回，顯有違誤， 
據以核認課稅，顯違未對外發行部分並無交易事實 
之本質。本案原告錯誤申報「發行認購權證權利金 
收入」1，021，828，114元，依法應予核減155,466,9 
0 0 元 ，被告應重核爲866,361,214元 ，始爲適法。

③按「對外發行認購權證取得權利金收入之交易j 要 
能成立並完成，必須有交易之雙方。以買賣爲例， 
須其中一方爲買方，一方爲賣方，且買賣方必須各 
爲不同之法律主體，始能互負權利義務，斷無買方 
與賣方同一人，而能成立並完成交易之理。本案原 
告因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審查認購（售） 
權證上市作業程序第7 點規定：「發行公司應依下 
列規定辦理並檢送相關資料予本公司：（一）本公 
司出具同意其認購（售）權證發行計晝之文件後， 
發行人應將認購（售）權證銷售之公告報紙3 份於 
公告後2 日內檢送本公司，並於銷售完成且其上市 

契約經主管機關核准後，於預定之上市買賣日至少 
3 個營業日前，檢送認購（售）權證持有人分散情 

形檢查表及持有人名冊，向本公司辦理… 。」 ，因 
此就未募集發行部分，於持有人名冊上塡報原告爲 
持有人。按持有人名冊，並不是銷售名冊，原告列 
名爲持有人，僅供集保公司腫撥未發行之權證至原 
告帳戶之用。如前所述，該部分既無銷售給自己之 
理 ，自無所稱完成銷售程序，亦無與一般持有人一• 
樣之權利與義務，訴願決定稱「訴願人自留額度既 
經完成發行銷售程序，實爲銷售予訴願人，即訴願 
人認購自留額度之法律地位係屬『持有人』身分， 
與一般持有人之權利並無二致，自應認列與一般持 
有人相同之發行階段權利金。」顯不合上述交易成 
立並完成之必要條件之論理邏輯。何況，權證經核 
准上市後，此未發行部分，若經投資人購買，始有 
買賣之事實，依財政部函釋屬於有價證券之一種， 
故屬有價證券交易買賣之相關損益，原告已帳列於 
「發行認購權證再買回出售損失（利益）」科目， 
自無於募集時將上揭未實際發行部分之155，466,90 
0 元 ，列爲應稅收入課稅之理。否則，事實上係於 
權證經核准上市後始發生之買賣交易，卻於募集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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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尙未實際發行時，即先認一次權利金收入，上市 
後實際出售時，再認一次權證再買回出售收入，已 
導致一次交易，認列二次收入之不合法情事。基上 
，被告核定未實際發行之部分，有權利金收入之產 
生 ，違法至明〇

(3)基上，本案發行認購權證交易之真實應稅損益爲損失 
190,814,779元【計算式：（申報錯誤之發行認購權 
證權利金收入1 ，021， 828， 114元一未發行並未取得權 
利金155，466，900元）—權證部之損失1，057，175，993 
元= -190,814,779元】 。

3.結算申報書第99欄 「停徵之證券期貨交易所得（損失）
」核定交際費超限4,249,866元 ，轉入「停徵之證券期 

貨交易所得（損失）j 部分：訴願理由貳四（二）駁回 
理回，有以下之違法，本案應重新計算交際費限額爲44 
，146,854元 ，並追認「停徵之證券期貨交易所得」 ：

(1) 按 「業務上直接支付之交際應酬費用，其經取得確實 
單據者，得分別依左列之限度，列爲費用或損失：一 
、以進貨爲目的…二 、以銷貨爲目的…」、「交際費 
:一 、營利事業列支之交際費，經依規定取有憑證，
並經查明與業務有關者，應予認定，但 其 『全年支付 
總額』 ，以不超過左列最高標準爲限：（一）進貨部 
分… （二）銷貨部分… 。」分別爲所得稅法第37條第 
1 項及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以下簡稱查核準則 
) 第80條所明定（附件1 7 ) 。

(2) 次按「以買賣有價證券爲專業之營利事業，因業務需 

要支付之交際費，其 『全年支付總額』 ，以不超過左 
列標準爲限：（一）買賣有價證券，依所得稅法第37 
條第1項第1款及第2 款規定辦理… 。」、「主旨：核 
釋營利事業於證券交易所得停止課徵所得稅期間從事 

有價證券買賣，其營業費用及利息支出之分攤原則。 
說明…三 、以有價證券買賣爲專業之營利事業，其營 
業費用及借款利息，除可合理明確歸屬者』得 4 固 
別歸屬認列』外 ，應按核定有價證券出售收入、投資 
收益、債券利息收入及其他營業收入比例，計算有價 
證券出售部分應分攤之費用及利息，自有價證券出售 
收入項下減除。」及 「主旨：補充核釋「綜合證券商 
暨票券金融公司」於證券交易所得停止課徵所得稅期 
間從事有價證券買賣，其營業費用及利息支出之分攤 
原則。說明二… （一）綜合證券商：1.營業費用部分
: 『其可明確歸屬者』 ，得 依 『個別歸屬認列』 ；『 
無法明確歸屬者』 ，得依費用性質，分別選擇依部門 
薪資、員工人數或辦公室使用面積等作爲合理歸屬之 
分攤基礎，計算有價證券出售部分應分攤之費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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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在課稅所得項下減除。惟其分攤方式經選定後，前 
後期應一致，不得變更… 。」復爲財政部83年11月23 
曰台財稅第831620897號函、財政部83年2月8 日台財 
稅第831582472號函及財政部85年8月9日台財稅第851 
914404號函所明釋。

(3)原告交際費之申報符合法令及財政部函釋規定

① 系爭交際費原告申報數及被告核定數，表列如行政 
訴訟補呈理由狀第33頁 。

② 原告爲符合證券交易法第15條規定之綜合證券商， 
營業費用可明確歸屬至經紀部門、承銷部門、自營 
部門、權證部門及管理部門5個單位。原告依前揭 
法令規定及財政部8 5年8月9日台財稅第851914404 

號函釋對綜合證券商營業費用歸屬及分攤之規定， 
可直接歸屬經紀部、承銷部、權證(避險)部及自營 
部之營業費用已直接歸屬於各部門下，只非屬營業 
單位之「管理部門」之營業費用，按前揭85年8月9 
曰函釋以「部門薪資」作爲分攤基礎，分攤至經紀 
部門、承銷部門、自營部門及權證(避險)部門，並 
據此申報90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此有本年度營業 

費用直接歸屬及分攤計算表（原證1 )足資證明。
③ 原告帳列交際費33,577,867元 ，並未超過所得稅法 

第37條及查核準則第80條規定之限額8，198,916，58 
4元 ，因此依帳列數33,577,867元申報交際費（原
證2 、會計師查核簽證報告書第27頁），於法有據
〇

④ 按證券商經紀部門及承銷部門係從事有價證券買賣 
之行紀、居間及承銷業務，所接觸者爲外部客戶須 
要交際遠遠超過自營部門，自營部門係「公司內部 
自行買賣」有價證券，所產生之交際費有限。因此 
，經紀部門及承銷部門之交際費占證券商交際費之
大部分，乃行業特性之必然，此觀諸證物一、營業 
費用直接歸屬及分攤計算表中原告經紀部門及承銷 
部門直接歸屬之交際費計20,200,857元 ，占全部交 
際費33,577,867元之60 %即明。財政部85年8月9日 
台財稅第851914404號函之精神是4 亭徵之證券交 

易所得之相關費用j 不得在「應稅之課稅所得」項 
下減除，即證券商自營部門從事有價證券買賣之營 
業費用，不應列爲應稅部門之營業費用，避免侵及 
應稅所得。原告申報自營部門交際費1 ，661,774元 
(包括可直接歸屬之交際費853,000元及管理部門 
分攤至自營部門之交際費808,774元） ，自證券交 

易所得項下減除，並未將「免稅部門之交際費」列 
爲 「應稅部門」之減項，已符合上揭財政部函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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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訴願決定書第13頁第8 行稱〃訴願人未依規定 

計算列報並分別自應稅、免稅收入項下減除」 ，顯 
非事實，復 稱 「原處分機關爲正確計算免稅所得， 
乃採對訴願人最有利之計算方式，核算訴願人應稅 
業務之交際費限額，以訴願人列報數超過應稅業務 
可列支之交際費限額部分爲免稅收入項下應核認減 
除之交際費」乙節，查被告之核定，業使事實上發 
生於承銷部門及經紀部門之交際費轉由免稅之自營 
部門負擔，該核定嚴重悖離承銷部及經紀部業務特 
性須大量交際之實情，所稱係對原告有利之計算方 
式 ，顯非事實，該核定除違經濟實質，更違背經驗 
法則及論理法則。

(4)被告就「應稅部門」計算交際費限額，超限數轉由「 
免稅部門」吸收，已超越所得税法第37條第1 項 、查 
核準則第80條及財政部前揭函意旨，造成實際上係應 

稅部門發生「歸屬應稅部門」 ，應由「應稅收入」項 
下扣除之交際費，由 「免稅部門」吸收，致應稅部門 
所得失真(高估），免稅部門所得亦失真（低估） ，原 
告未受依真實支出情況計算而得之「證券交易所得」 
停徵之立法美意，反而因原核定違法，致侵蝕「應稅 

收入」項下依法可列支之費用，造成國庫不當得利情 
事 。被告就原告「應稅部門」核算交際費限額，核定 
應稅部門交際費爲27,098,249元 （原證3 ，被告核發 
之交際費調整法令依據），認原告申報31,348，115元 
(計算式：經紀部28,230,397元+承銷部3，117,718 
元 =31，348，115元） ，超限4,249,866元，轉由免稅 
部門吸收，自 「停徵之證券期貨交易所得（損失）」 
項下減除。該核定，違背財政部上揭函釋，並於所得 
稅法及查核準則明文外，自創計算限額方式，違反租 
稅法律主義，謹陳如後：
①有關交際費限額之計算，所得稅法第37條及查核準 

則第80條定有明文，有關綜合證券商應稅所得及停 
徵之證券交易所得應分攤營業費用，財政部85年8 
月9日台財稅第851914404號函釋已說明綜合證券商 
營業費用「其可明確歸屬者，得依個別歸屬認列， 
無法明確歸屬者，得選擇分灘基礎，計算有價證券 
出售部分應分灘之費用，不得在課稅所得項下減除 
，並未揭示應稅所得之交際費限額及停徵免稅所得 
之交際費限額，得分開計算。被告計算「應稅部門 
」之交際費限額，並將超過「應稅部門」可列支限 
額部分之交際費，移 由 「免税部門」吸收，揆諸前 
揭所得稅法明文及相關法令，並未有交際費限額須 
以 「應稅部門」及 「免稅部門」分別計算之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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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有合^ 。

② 再者，g財政部暨各區國稅局審核定案適用於全國 
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第7 頁 「所得稅法規 
定有列支限額之項目標準計算表」 （原證4 ) ， 「 

交際費」一欄所列示之「規定限額」 ，係以前揭所 
得稅法第37條及查核準則第80條所規定之「限額合 

計數」與全公司帳載「交際費總額」作比較，並未 
區分計算各部門之交際費限額；換言之，係視納稅 
義務人全公司交際費是否超過交際費限額合計數爲 
準 。此觀諸該表4 見定限額」依各款事由分別劃格 
供塡，而 「帳列金額具有合法憑證或正當理由者」 
則是合倂一攔供納稅義務人塡載，不再區分各款之 
金額，該表定內容與前揭法文意旨及原告之申報均 
一致，此一作業並爲稅務實務慣例。本案被告就「 
應稅部門」計算可列支之交際費限額，超過部分轉 
列免稅之證券交易所得項下，與前開法令規定及申 
報書所載計算公式顯然不符，將原屬應稅部門實際 
發生及分攤之交際費，轉由免稅部門吸收，導致「 
應稅收入」實際發生之成本費用歸由「免税收入」 
吸收，顯屬矯枉過正，不但不符經濟實質，亦違所 
得稅法「收入與成本配合原則」之立法意旨，原告 
因所得稅法第4條之1免稅規定，本蒙應有之減免稅 

，反受其害，應稅收入之費用遭轉由免稅收入吸收 
，導致應稅所得高估，顯違所得稅立法原意。

③ I可況就查核準則第80條交際費明文，銷貨部分之限 
額百分比均超過進貨部分之百分比，例如：銷貨3， 
000萬元以下爲千分之4.5及千分之6 ，進貨3,000萬 
元以下爲千分之1.5及千分之2 ，其餘金額類推（ 
附件1 7 ) ，足證查核準則第80條之原意亦著重於「 

須否交際之實質情況」作爲列支依據，更證原告主 
張所得稅法第37條及查核準則第80條之「限額」係 
與公司整體申報之「交際費總額」比較爲有理由， 
因如此方能使須大量交際之「經紀部門、承銷部門 
」能依實際發生數認列，而符立法原意。

④ 再者，被告於法無據下自行擴張解釋法律，創 設 「 
應稅部門j 及 「免稅部門」分別計算交際費限額之 
新的法律制度，已侵害人民財產權，顯有適用前開 
法規不當之解釋錯誤，更嚴重違反中央法規標準法 
第5條 「人民權利義務應以法律定之」之規定。

(5)縱認被告分就應稅部門及免稅部門分別計算交際費限 

額無違誤，惟查，基於避險目的買賣標的股票之收入 
與及成本及買賣認購權證之收入及成本，應與應稅之 
權證發行收入倂同計算損益，亦即應列爲「應稅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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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際費限額計算。交際費限額應重新計算爲44,146 
，854元 {計算式：【（手續費收入2,890，160,872元 
+ 利息收入775，503,215元+股務代理收入21，146，832 
元+ 期貨佣金收入245，669，179元+ 衍生性金融商品 
利益78，925，725元+ 錯帳收入1，544，2 9 7元+ 其他承 
銷作業處理收入17，817，160元+ 經紀部門承銷作業處 
理收入1,770,263元+ 經紀借券手續費收入10,034元 
+ 其他營業收入12，657，913元+ 短期票券利息收入4，
017，965元+權利金收入866，361,214元一手續費折讓 
575,676，696元）x千分之6+126,000 =  26，165，447元 
】+ 【（出售避險部位股票收入6,967,638,640元+  
權證發行後再買回出售收入1，049，028，900元= 8 ，016 
，667，540元）x千分之 1.5+1，110，000=13，135，001 
元】+ 【（出售避險部位股票成本7,233,133,960元 
+ 權證發行後再買回出售成本1，679,679，560元= 8 ，9 
12，813，520元）x千分之0 .5+390,000 =  4,846,406元 
】=44,146,8 5 4元 }，則應轉列免稅部門吸收交際費 
爲0元 （計算式：應稅業務申報交際費31，916,093元 
一限額44，146,854元=0元） ，與核定之差額4,249,8 
66元 ，應予追認，亦即應追認1  亭徵之證券期貨交易 
所得4,249,866元」。

4.核定期貨交易所得（損失）」分攤利息支出8,224,720
元部分：訴願理由貳四（三） ，有下列之違法：
(1) 按 「主旨：補充核釋『綜合證券商曁票券金融公司』 
於證券交易所得停止課徵所得稅期間從事有價證券買 
賣 ，其營業費用及利息支出之分灘原則。說明：二 、 
以有價證券買賣爲專業之營利事業，其屬兼含經營證 
券交易法第15條規定三種證券業務之綜合證券商及依 
票券商管理辦法第7 條所稱票券金融公司部分之分攤 
原則補充核釋如下：（一）綜合證券商：1.營業費用 
部分：…2.利息支出部分：其可明確歸屬者，得依個 

別歸屬認列；無法明確歸屬者，如利息收入大於利息 
支出，則全部利息支出得在課稅所得項下減除；如利 
息收入小於利息支出，其利息收支差額應以購買有價 
證券平均動用資金，占全體可運用資金比例作爲合理 
歸屬之分攤基礎，計算有價證券出售部分應分攤之利 
息 ，不得在課稅所得項下減除。所稱全體可運用資金
，包括自有資金及借入資金；所稱自有資金，係指淨 
値總額減除固定資產淨額及存出保證金後之餘額；所 
稱比例計算，採月平均餘額計算之。」爲85年8月9曰 
台財稅第851914404號函所明示。

(2) 原告申報利息收入、利息支出及被告核定之明細如行 
政訴訟補呈理由狀第39頁至第40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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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定將皆屬應稅收入之利息收入再行區分爲可直接歸 
屬及不可直接歸屬之利息收入，有違背所得稅法第4 
條之1 之情形：查85年函釋係因所得稅法第4條之1之 

法律規定，而特別針對綜合證券商暨票券金融公司發 
布利息支出得否明確歸屬之準則依據及計算分攤方式
，然究其上開函釋僅規定利息支出須區分可否明確歸 

屬 ，並未有利息收入亦應區分爲可明確歸屬及不可明 
確歸屬兩部分之規定，蓋 ：（一）利息收入不論是否 
與出售有價證券有關均應課稅本無分攤問題，因此並 
無區分可或不可直接歸屬之必要，唯有利息支出方有 
得否直接歸屬及分攤問題。（二）85年函釋對利息支 

出之分攤之所以不以同函釋對其他成本費用之分攤方 
式 （即直接以員工人數或辦公室面積之比例爲分儺） 
，其意義係在於當利息收入大於利息支出（已將可個 
別辨認歸屬於免稅業務之利息支出扣除）之情況下， 
納稅義務人就利息部分既需負擔所得稅，則可推論原 
告賺取免稅證券交易所得係以自有資金爲之，而無需 
將本年度利息支出再分攤至證券交易所得項下。因此 
，該函釋之「利息收入大於利息支出」應係就「全部 
」之利息收入與全部之利息支出（扣除可明確歸屬予 
免稅業務之利息支出後）加以比較，才符合財政部爲 
前開函釋之目的。換言之，單以非營業之利息收入與 
非營業之利息支出比較之結果，絕對非常容易造成違 
反所得稅法第4條之1所爲反面之解釋，造成非證券交 

易損失亦不得自所得額中減除之結果，故被告核定顯 
有適用所得稅法第4條之1錯誤之違法。

(4) 短期票券利息所得亦應列入利息收支比較：依據證券 
商管理規則第18條規定：「證券商資金除由金融機構 

兼營外，非屬經營業務所需者不得借貸與他人或移作 
其他用途。且其資金運用以下列用途爲限：（一）銀 
行存款；（二）購買政府債券或金融債券；（三）購 
買國庫券、可轉讓定存單或商業票券；…資金調度將 
多餘資金購買可轉讓定期存單等短期票券，其產生之 
利息收入總額4,017,9 6 5元 ，因該利息收入係應稅所 
得 （已分離課稅）且亦已負擔相關資金成本，本即爲 
利息收入之一部分，且屬應稅所得，故爲利息收支比 
較時仍應將短期票券利息所得納入，方爲合理。

(5) 被告對財政部85年函釋「不可明確歸屬利息支出之分 
攤方式」之文義解釋及其訂立之意旨之認定，均顯然 
錯誤。財政部訂立85年函釋以爲綜合證券商利息支出 
分攤計算準據之原理及精神如下：

①財政部85年函釋之設計，係應先進行利息收支之比 

較 ，以決定利息支出是否須作分攤：證券商因以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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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資金之有效調度賺取利息收入本即爲其重要業務 
之一，故當一證券商之利息收入大於利息支出時， 
表示該證券商資金運用得當而產生了利息所得，而 
這個所得係屬應稅而已被列入課稅所得中，且事實 
上會有相當分是因將借入資金投入經營融資融券 
業務而產生利息收入所致，因此基於租稅稽徵之經 
濟起見及對證券商業務特性之考量，財政部乃發布 
85年函釋規範稽徵機關不需對利息收入大於利息支 

出之證券商來分攤利息支出於免稅所得項下。反之
，如利息收入小於利息支出，該證券商在資金調度 
上產生了「利息損失」 ，因此一損失將會抵銷部分 
應稅所得而造成課稅所得減少，且此狀況下可合理 
推估該證券商之資金運用結果較有可能使用借入資 
金從事買賣有價證券活動所需，故有必要將該利息 
支出大於利息收入之部分（也就是前述的「利息損 
失 j ) 加以分攤，方不致造成不公，而財政部85年 
函釋之設計不僅可避免逐一舉證之不便及無效率， 
另一方面也達到了鼓勵證券商有效率運用資金之目 
的 。

② 得以個別歸屬之利息支出仍應依個別歸屬情況認列
:營利事業之資金於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如得以辨 
認某筆利息支出係專爲某項業務而發生（例如專案 
借款即爲一例），則仍須將該等可以直接歸屬辨認 
者予以明確歸屬，剩下的部分因歸屬辨認困難方能 
採用前述的權宜比較方式，因此財政部85年函釋前 

段方規定「其可明確歸屬者，得依個別歸屬認列；

③ 財&部 85年函釋係規定以「利息收支差額」而非「 

利息支出」分攤至免稅所得項下：當一證券商符合 
利息支出大於利息收入之前提條件時，便須進行利 
息支出之分攤；財政部85年函釋之設計是規定將^ 
利息收支之差額」運用公式加以分攤，這種以利息 
收支差額來加以分灘之槪念與財政部其他相關函釋 
及規定之槪念均不相同，係財政部衡酌證券商業務 
特性與一般營利事業不同所作的設計。85年函釋之 

精神，便是將證券商在所賺得之利息收入範圍內的 
利息支出，認定爲是其爲了賺得該等利息收入而借 
入之資金，因此該等利息支出全數可作爲其必要成 
本而在利息收入項下減除；而若有超過利息收入部 
分之利息支出，則認定該部分有可能運用於有價證 
券買賣，是以須就「超過利息收入之利息支出」 （ 
即利息收之差額）以公式再行分攤。

(6)基上，適用前揭財政部函釋意旨計算手分攤利息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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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該函釋僅規定「利息支出」須區分可否明確歸屬
，並未有「利息收入」亦應區分可明確歸屬及不可明
確歸屬。甚者，利息收入亦未僅限營業外利息收入。
被告核定無法明確歸屬之利息支出爲83,071，413元，
核定之利息收入總數爲842,582,761元 （計算式：營
業收入-利息收入775，503,215元+ 非營業收入-利息
收入67}079,546 =  842,582,761元） ，利息收入顯大

於利息支出，依該函釋全部利息支出得在課稅所得項
下減除，證券交易所得應無分攤利息支出之適用至明 
〇

5.再就「認購權證未對外發行部分」補充理由如次：
(1) 未對外發行部分不屬於權利金收入：
① 發行認購權證收取之權利金收入，應扣除未對外發 

行部分計算之。按財政部86年12月1日台財稅第861 
922464號函，認 購 （售）權證發行人於發行時所取 
得之發行價款，屬權利金收入。自該號函釋文義以 
觀 ，發行時發行人取得之發行價款，方爲上開函釋 
所稱之權利金收入。而原告未對外發行部分，並無 
取自第三人之發行價款，且於認購權證發行期間，
亦無相對應發行價款（即現金）流入原告帳戶，故 
無上開函釋所稱「發行人於發行時所取得之發行價 
款」。之所以有未發行部分，部分原因是無投資人 
購買，部分是因依金管法令發行人有避險義務，故 
於法定額度範圍內未對外發行，並非意圖規避稅務 
法令，故意不出售。

② 原告係於權證經核准發行後，始行出售原未對外發 
行部分之認購權證，此時始有現金流入原告帳戶，
然而此已非台財稅第861922464函所稱「發行人於 
發行時所取得之發行價款」 ，自非屬權利金收入。
蓋此一交易行爲係「發行後買賣認購權證」 ，依財 
政部86年7月31日台財稅第861909311號函及所得稅 
法第4條之1規定，屬於「證券交易所得」 ，停止課 

徵所得稅。
(2) 關於「所得」的槪念：

①所得稅法上如何定性何種收入屬於「課稅所得」
，學理上主要有三種不同理論：

(甲)泉源說：此說認爲，所得稅法上之應稅所得，只 
有在特定泉源而持續產生之收入，方爲所得稅課 
徵之對象。

(乙)純資產增加說：此說認爲，對於所得税課稅之合 
理性，在於個人對其經濟財產之處分能力，因此 
，將一定期間所有純資產之增加均視爲所得（葛 
克昌，綜合所得稅與憲法，收錄於所得稅與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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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蘆，增訂版，2003年2月 ，頁6 3 ) 。

(丙)市場交易所得說：此說認爲，個人所得之獲取乃 
以國家所確立之商業法律制度爲基礎，從而所得 
之可稅性在於其係透過市場而取得，故應負有社 
會義務。亦即，只有透過市場交易而使財產有所 
增益之部分，始構成所得，而爲所得稅課徵之對 
象 （葛克昌，綜合所得稅與憲法，收錄於所得稅 
與憲法，翰蘆，增訂版，2003年2月 ，頁6 4 ) 。

② 對於所得之槪念應採「市場交易所得稅」爲妥。蓋 
依泉源說，會排除一時性、偶發性之收入，以致無 
法正確衡量稅負能力，導致有相同負擔能力者，卻 
負擔不同租稅之結果，有違量能平等課稅原則（吳 
志中，所得稅法上所得槪念之硏究-以大法官釋字 
第508號解釋爲中心，國立台灣大學法硏所公法組 
碩士論文，2007年7月 ，頁37 ) 。採純資產增加說

，則其將未實現之利得亦納入課稅，亦造成課徵實 
務上之困擾。有鑑於人民之所以應負擔國家財政收 
入 ，係因國家之功能在於提供私人不得、不能或不 
願提供之服務，形成並維護制度，人民透過國家所 
維持之市場而獲取所得，基於此項利用關係，因而 
提升其社會義務，須負擔國家維持此等服務，市場 
制度所需之財政支出。亦即，只有該所得係經由該 
市場制度所爲之交易而取得者，始有負擔所得稅之 
義務及合理性。故 採 「市場交易所得稅」爲妥。

③ 權證未對外發行部分，不符合所得稅法上「所得」 
之槪念：如前所述，對於何種所得屬於所得稅法上 
所得，判斷標準採「市場交易所得」之槪念。亦即
，只有透過市場交易而使財產有所增益之部分，始 
屬所得稅法中之課稅所得。系爭實際上未在市場上 
發行部分，因未經市場上流通交易，券商並未與任 
何權證買受人締結認購（售）債權之發生，故不符 
合上開「市場交易所得說」之槪念，自非屬所得稅 
法上之「所得」 ，從而並無所得稅之義務。

④ 被告稱原告未對外發行部分既經完成發行銷售程序
，實爲銷售與原告，即原告認購自留部分，自應認 
列與一般持有人相同之發行階段權利金，有違「市 
場交易所得稅」及民法第345條買賣契約成立之前 

提 ：
(甲)被告此一主張，係屬倒推之結論。蓋依「臺灣證 
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審查認購（售）權證上市 
作業程序」第7點第1項 ，發行人發行認購權證需 

「全額銷售完成」始能向證券交易所公司申請上 
市買賣。券商發行之權證得在次級市場中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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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是在初次市場已經將權證「全額銷售完成」
。既然已經「全額銷售完成」 ，則證券商持有部 
分 ，亦屬首次發行之銷售部分，否則就沒有所謂 
的 「全額銷售完成」，也就無法在次級市場中買 
賣 。是故，對於該券商持有部分依86年之函釋，

應屬權利金收入。
(乙)上開推論，乍看之下似乎成理，但若從民法買賣 
契約角度而言，實難認爲有理由。蓋依民法第34 
5 條之規定，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

移轉財產權於「他方」 ，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
因此，民法不承認「同時間自己與自己買賣」 ，
亦即不承認在同一時間之同一買賣之當事人，一 
方面爲出賣人，同時亦爲買受人之情況。故買賣 
契約成立之前提，須雙方當事人爲不同之權利主 
體 。基上，被告認爲原告關於未對外發行部分，
屬於「自買自賣」的情況，與上開買賣契約須雙 
方當事人爲不同權利主體之定義不符，難謂有買 
賣交易產生。基此，該未發行部分並無交易產生 
，僅係自己所持有，並無「所得」發生，故不屬 
於權利金收入之所得。

⑤被告不能以原告關於未發行部分會計分錄之借方貸 
方科目，即認未對外發行而由原告持有部分已轉換 
爲櫂證資產，難謂無收入產生。對於課稅事實發生 
之舉證責任，被告應積極舉證是否確有對應該筆交 
易之資金流入，始可謂已盡其舉證責任。
(甲)對於課稅要件事實之發生，稅捐稽徵機關有舉證 
之義務。應積極提出相當事證證明該當稅法上之 
構成要件，始得謂已盡課稅要件事實發生之舉證 
責任。

( £5然本案被告僅以原告所持有未對外發行部分，將 
原告會計分錄「借 ：發行認購權證再買回，貸 ：
交易目的金融負債一發行認購權證負債」 ，拆解 
爲二個分錄：

借 ：銀行存款 借 ：發行認購權證再
買回

貸 ：交易目的金融負債 貸 ：銀行存款
-發行認購權證負債

使其有一個賣方分錄：「借 ：銀行存款，貸 ：交 
易目的金融負債-發行認購權證負債」 ；另有一 
個買方分錄：r■借：發行認購權證再貿回，貸 ：
銀行存款」 ，據認未對外發行部分已轉換爲「發 
行認購權證再買回」之權證資產，既已轉換增力口 
資產，難謂無收入產生，又其貸方科目與對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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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貸方科目一致，顯已認定權證義務，對應之 
權利金收入已實現，故將未發行部分核定爲權利 
金收入自無違誤。

(丙)惟查，原告未發行部分之會計分錄係借記：交易 
目的金融負債-發行認購（售）•權證再買回，貸 
記 ：交易目的金融負債一發行認購（售）權證負 
債 ，非但與已實際發行收到權證發行收入係借記 
:銀行存款，貸記：交易目的金融負債一發行認 
購 （售）權證負債，顯然有別。其並未收到現金 
，在資產負債表上借記 ：交易目的金融負債-發 
行認購（售）權證再買回，亦非資產科目，而是 
列 爲 「交易目的金融負債一發行認購（售）權證 
負債」之減項，並無實質資產之增加。被告僅以 
會計分錄之拆解即據課稅，不能謂已盡其對於課 
稅事實發生之舉證責任。蓋會計分錄之作成，與 
交易是否已確實發生是二回事，不能僅以會計科 
目分錄之記載，即謂該筆應稅交易已經確實發生 
，被告之認定顯不足爲據。被告應積極舉證是否 
確有相對應該筆交易之資金流入，且該筆資金之 
流入，確係對應於該筆應稅交易之發生，始可謂 
其已盡舉證責任。

(6)綜上，本案關於未對外發行部分，實際上根本未有 

交易發生，亦無交易對價之資金流入，其既無財產 
上之增益，即無所得稅之義務，否則將發生僅單純 
持有自己手上而無任何移動的財產，卻被認定爲已 
完成一筆財產交易，從而須負所得稅義務之荒謬結 
論 。本案被告須積極釐清證明該未發行部分「借 ： 
發行認購權證再買回，貸 ：交易目的金融負債-發 
行認購權證負債」之會計分錄，交易確實發生，而 
非僅將之拆解爲一個賣方分錄，一個買方分錄，恣 
意增列現金之借貸方金額，即可謂已盡其舉證責任 
。本案實際上未有交易，被告亦無法證明對應財產 
交易之資金流入，則依「疑則有利於納稅義務人」 
以及「臆測課稅禁止」之原則，應否認「未對外發 
行部分」屬櫂利金收入，而負有所得稅之義務。被 
告對實際上根本未有交易發生，亦無交易對價之資 
金流入及財產上之增益之未發行部分加以課稅，已 
違反稅捐稽徵法第12條之1 所揭橥之「實質課稅原 

則」。
6.綜上，核定通知書第99欄 「停徵之證券期貨交易所得（ 

損失）」 ，其中（一）、權證部之損失1，057，175,993 
元應准列爲應稅之認購權證權利金收入之必要成本費用 
; (二）交際費並無超限4,249,866元 ，不應轉列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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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吸收；（三）、證券期貨交易所得（損失）並無分攤 
利息支出8,224,720元之適用。敬祈大院判決「停徵之 
證券期貨交易所得（損失）」爲1，814,233,711元（計 
算式：原核定744,583,130元+1,057，175,995元 +  4,24 
9,866元+8,224,720元=1，814,233,711元）。

(二)被告主張之理由：
1.按 「自中華民國79年1月1日起，證券交易所得停止課徵 
所得稅，證券交易損失亦不得自所得額中減除。j 、  ̂
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 
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爲所得額。」、「業務 
上直接支付之交際應酬費用，其經取得確實單據者，得 
分別依左列之限度，列爲費用或損失：一 、以進貨爲目 
的 ，於進貨時直接所支付之交際應酬費用…… 。全年進 
貨貨價超過6 億元者，…… ，經核准使用藍色申報書者 
，以不超過千分之零點5 爲限。二 、以銷貨爲目的，… 
… 。全年銷貨貨價超過6 億元者…… ，經核准使用藍色 
申報書者，以不超過千分之1點5爲限。三 、以運輸貨物 

爲目的，……四 、以供給勞務或信用爲業者，……全年 
營業收益超過4千5百萬元者，…… ，經核准使用藍色申 
報書者，以不超過千分之6 爲限。」分別爲行爲時所得 
稅法第4條之1 、第24條第1項及第37條第1項所明定。又 

「以買賣有價證券爲專業之營利事業，因業務需要支付 
之交際費，其全年支付總額，以不超過左列標準爲限： 
(一）買賣有價證券，依所得稅法第37條第1項第1款及 
第2 款規定辦理。（二）因有價證券所取得之股息、紅 

利及利息（包括短期票券之利息收入）等投資收益，准 
倂入營業收入總額，依所得稅法第37條第1項第4款規定 
辦理，但投資收益80% (註 ：現行法係全額免計）免計 

入所得額部分，因實質免稅，則不應倂計。」 、「主旨 
:補充核釋『綜合證券商暨票券金融公司』於證券交易 
所得停止課徵所得稅期間從事有價證券買賣，其營業費 
用及利息支出之分攤原則。說明：二 、以有價證券買賣 
爲專業之營利事業，其屬兼含經營證券交易法第15條規 
定三種證券業務之綜合證券商及依票券商管理辦法第7 

條所稱票券金融公司部分之分攤原則補充核釋如下：（ 
一）綜合證券商：1 、營業費用部分：其可明確歸屬者 
，得依個別歸屬認列；無法明確歸屬者，得依費用性質 
，分別選擇依部門薪資、員工人數或辦公室使用面積等 
作爲合理歸屬之分攤基礎，計算有價證券出售部分應分 
攤之費用，不得在課稅所得項下減除。惟其分攤方式經 
選定後，前後期應一致，不得變更。2 、利息支出部分 
:其可明確歸屬者，得依個別歸屬認列；無法明確歸屬 
者 ，如利息收入大於利息支出，則全部利息支出得在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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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所得項下減除；如利息收入小於利息支出，其利息收 
支差額應以購買有價證券平均動用資金，占全體可運用 
資金比例作爲合理歸屬之分攤基礎，計算有價證券出售 
部分應分攤之利息，不得在課稅所得項下減除。所稱全 
體可運用資金，包括自有資金及借入資金；所稱自有資 
金 ，係指淨値總額減除固定資產淨額及存出保證金後之 
餘額；所稱比例計算，採月平均餘額計算之。…… 。」 
、「有關認購（售）權證及其標的股票交易之相關稅捐 
之核課，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一）本部86年5 月23日 
8 6 台財證（五）第03037號公告，已依證券交易法第6 

條規定，核定認購（售）權證爲其他有價證券，則發行 
後買賣該認購（售）權證，應依證券交易稅條例第2 條 
第2 款規定，按買賣經政府核准之其他有價證券，依每 

次交易成交價格課徵千分之1 證券交易稅，並依現行所 
得稅法第4條之1規定，停止課徵證券交易所得稅。（二 

) 認購 （售 ）權證持有人如於某一時間或特定到期日， 
按約定行使價格向發行人購入（售出）標的股票者，係 
屬發行人（持有人）出賣標的股票之行爲，應就所出售 
之標的股票，依證券交易稅條例第2 條規定，按履約價 
格課徵千分之3 證券交易稅。（三）至認購（售）權證 

持有人如於某一時間或特定到期日，以現金方式結算者 
，係屬認購（售）權證之標的股票之交易，應對認購（ 
售）權證之發行人（持有人）依標的股東之履約價格按 
千分之3 稅率課徵證券交易稅，及對認購（售）權證持 
有 人 （發行人）依標的股票之市場價格按千分之3稅率 
課徵證券交易稅，並依前開所得稅法規定停止課徵所得 
稅 。」、「認購 （售）權證發行人於發行時所取得之發 
行價款，係屬權利金收入，依現行所得稅法第22條有關 
公司組織之會計基礎應採權責發生制之規定，應於發行 
期間內分期計算損益或於履約時認列損益。認 購 （售） 
權證發行人於發行後，因投資人行使權利而售出或購入 
標的股票產生之證券交易所得或損失，應於履約時認列 
損益，並依所得稅法第4條之1規定辦理。又依證券交易 
稅實施注意事項第2 點規定，發行認購（售）權證，不 

屬於交易行爲，應免徵證券交易所得稅，自亦非屬營業 
稅之課稅範圍。」爲財政部83年11月23日台財税第8316 
20897號 、85年8月9日台財稅第851914404號 、86年7 月 
3 1 曰台財稅第861909311號函及86年12月1 日台財稅第 
861922464號函所明釋。

2.有 關 「發行權證所得」之計算：
(1)證券商發行權證收取之發行價款依財政部86年12月1 

曰台財稅第861922464號函爲權利金收入，屬 「應稅 
所得」 ，應依行爲時所得稅法第24條規定課徵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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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系爭認購權證業經財政部於86年5 月23日以（
86 )台財證（五）第03037號公告，依證券交易法第6 
條規定，核定爲其他有價證券，再依財政部86年7 月 
31曰台財稅第861909311號函釋意旨，發行後買賣該 
認購權證，依所得稅法第4條之1規定，停止課徵證券 

交易所得稅，則依衡平原則，證券交易損失自亦不得 
從所得額中減除。且所得税法第4條之1證券交易免稅 

所得並無排除收入成本配合原則之適用，業經司法院 
釋字第49 3號解釋在案，故被告將系爭認購權證權利 

金收入與避險交易所生之證券交易所得，個別認定成 
本費用及其損益，自屬於法有據。

(2)原告雖主張其進行避險交易，係依主管機關之行政命 

令辦理，且該避險交易之特性，在於股價上漲時買進 
標的股票以履行權證持有人履約要求、股價下跌時賣 
出標的股票以防權證持有人棄權時發生巨額跌價損失 
，惟依上開事實可知，券商對標的股票漲即買、跌即 
賣之避險交易行爲，爲其履約之準備，而其避險交易 
可能產生損失，亦可能產生利益，難認爲發行權證之 
成本或費用。況個別之收入有其對應之成本費用，所 
產生個別之損益，不能成爲他項收入之成本費用，此 
觀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31條規定自明，故所得税法第 
4條之1之規定，係因證券交易之收入不課税，所對應 

之成本費用亦不准自應稅項下認定，導致損失亦不得 
自課稅所得額中減除。若採原告主張將避險證券交易 
損失認定爲發行認購權證權利金收入之成本減除，則 
侵蝕了應稅之發行認購權證所得；再證券商於發行認 
購權證時，因法規規定證券茼須強制爲避險交易，而 
該避險交易復基於保護投資者及維持金融秩序，證券 
商須於股價上漲時買進標的股票、股價下跌時賣出標 
的股票，證券商可能因避險交易行爲而造成損失，復 
爲證券商於發行該認購權證所知悉，財政部上開86年 
12月1日台財稅第861922464號函亦已指明認購權證發 
行人於發行後，因投資人行使權利，而售出或購入標 
的股票產生之證券交易所得或損失，應依所得稅法第 
4條之1規定辦理。則證券商自得於發行時，自行斟酌 

其可能發生之損失成本費用，且依其從事證券業之專 
業知識，亦可知悉所得稅法第4條之1規定，其爲避險 
之證券交易所得因免稅，其因避險之證券交易損失亦 
不得自所得額中減除，自應充分衡量其發行該認購權 
證之利潤後，再行決定該權利金之金額，以作爲發行 
最符合其經濟效益之商品，自不得僅因其依照於發行 
認購權證時約定應買進或賣出股票時之證券交易，即 
謂該種證券交易，係出於強制而與一般消費者爲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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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有所不同，因而於稅收上異其計算，否則則有違 
反租稅法律主義及租稅公平原則。

(3) 所得稅法第4條之1所稱之證券交易，倘符合證券交易 

之形式外觀即屬之，並不問買賣雙方對該證券交易其 
動機及內在主觀意思爲何，否則自有違證券交易之安 
定性及國家稅收之一致性，況原告所爲之避險交易表 
面觀之似有虧損，惟迄履約期間屆至亦非必然爲虧損
，且爲避險交易亦爲防止發行該認購權證者之證券商 
之經營風險，非全然對證券商爲不利。原告稱其發行 
認購權證避險需要而買賣標的股票，與一般投資者自 
行決定買賣股票之交易屬性，截然不同，故證券商因 
避險操作而買入或賣出標的股票之盈虧，與非出於避 
險操作所爲之股票交易之損益自有區別，故發行認購 
權證避險需要而買賣標的股票，非屬所得稅法第4 條 

之1 所規範單純買賣有價證券之證券交易損益之範圍
，爲發行權證避險而買賣標的股票之損益及權證再買 
回損失，此爲發行認購權證之成本，自應作爲應稅收 
入之減項云云，尙不可採。

(4) 依 據 「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認購（售）權證 
上市審查準則」之規定，認購權證發行人須進行風險 

沖銷交易，可自行或委託風險管理人進行避險，該預 
定之風險沖銷策略係發行人對投資人之一項承諾與約 
定 ，就避險觀點而言，其目的並非在獲利，另權利金 
之支付，對投資人而言，亦存有某種程度的避險成本
(一旦標的股票市價低於約定價格，投資人選擇不履 
約 ，權利金全數遭沒入），若券商的避險成本可以列 
爲課稅所得丨咸項，則券商與投資人之風險與報酬顯不 
對稱，券商獨占優勢，面對過去投資風險所造成的損 
失 ，力求要在租稅上求取彌補，然對相對弱勢的投資 
人而言，反倒受限於所得稅法第4條之1證券交易損失 
不得自所得額中減除之規定，毫無補救之道，同一經 
濟行爲卻對券商與投資人產生迥然不同之租稅效果， 
實有違租稅公平與租稅中立。又依發行人申請發行認 
購 （售）權證處理準則第3 條之規定，須同時經營有 
價證券承銷、自行買賣及行紀或居間等3 種業務者（
即一般所稱綜合證券商） ，方具有發行人資格，既爲 
綜合證券商，應足能調整選擇最適宜之避險策略以求 
取最大之利益，非必然產生鉅額避險損失，自無稅負 
不合理之虞。

(5) 會計學上「收入成本配合原則」 ，與稅法上成本費用 

之得否列報並非完全相同，尙須考量租稅政策與目的
，於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或核課所得稅時，其依商業 
會計法記載之會計事項，如與所得稅法等有關租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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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規定未符者，均應於申報書內自行調整之。即便認 
爲原告所謂「標的股票買賣」避險手段，構成經營認 
購權證之一部分，進而肯認「標的股票買賣」所生之 
損失，係屬經營認購權證之成本、費用，然此所謂之 
「成本、費用」充其量亦僅爲「會計學」槪念下之成 

本 、費用而已，與上訴人是否得將之列爲認購權證課 
税所得項下之營業成本，不能相提並論。又收入成本 
配合原則並非不允許例外之定律，立法者基於整體租 
稅正義、課稅公平的考量，對於何項收入爲應稅收入 
，何項支出或損失得列報爲成本、費用、或於何限度 
內得列報爲成本、費用，應有形成的自由，不生違反 
收入成本配合原則問題。此外，成本費用准否列報， 
並非以具備原因事實爲已足，原因事實僅是列報成本 
費用之前提門檻，尙須依據法律對於具備原因事實關 
係之成本費用再爲准駁。如法律已有明文排除之規範 
者 ，法律之規定更應優先於原因事實關係而被遵守， 
租稅法定原則始可確立而貫徹。所得稅法第4條之1已 
明文規定證券交易所得停止課徵所得稅，證券交易損 
失亦不得自所得類中扣除，如獨對權證發行者之特別 
待遇，即有違反平等原則。從而，原告主張有關不准 
將避險成本認列爲應稅權利金收入之成本，將有違所 
得稅法第24條第1 項所揭橥之「收入成本配合原則」 
相違一節，洵非可取。再者，就營利事業體所獲得之 
各項收入而言，因性質之不同，可能產生成本費用比 
例差距情形。且各種收入可否扣除成本費用及何種支 
出始得作爲成本費用自收入項下減除，於稅法上各有 
規定，縱系爭避險損失可認爲本件權利金收入之成本 
，亦因所得稅法第4條之1規定而不得自所得額中減除 

，尙難以稅法承認於收入內扣除成本費用，即當然於 
本件可將原告避險措施所造成證券交易之損失作爲成 
本費用予以扣除，此係依法律明文規定而爲，並非割 
裂適用不同之法律。又本件爭執純係系爭認購權證避 
險部位之出售損失，究竟應作應稅項目之減項（即證 
券商發行權證收取之權利金之成本） ，抑或是作爲免 
稅項目之減項（即售出或購入標的股票產生之成本） 
等有關成本歸屬與取捨之問題，亦非割裂法律適用之 
情形，故與司法院釋字第385號所謂之「課人民以繳 
納租稅之法律，於適用時，該法律所定之事項若權利 
義務相關連者，本於法律適用之整體性及權利義務之 
平衡，當不得任意割裂適用。」無涉，至原告主張認 
購權證權利金應分攤之營業費用爲12,632，273元與被 
告復查決定書主文中追認停徵之證券、期貨交易所得 
12,341，030元（詳原卷第750頁 ，自營部門及避險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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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營業費用291，120，252元—原查核定303，461，282元 
) 不符，係因原告已將差額291，2 4 3元列於應稅所得 

項下減除，不應再重複列爲「停徵之證券期貨交易所 
得」項下費用。

(6) 國外證券商係依所得稅法第25條第1 項規定辦理，而 
國內證券商發行系爭認購權證權利金收入，因適用所 
得稅法第4條之1規定，不能扣除避險措施所受之損失 

後 ，縱使實際可能產生淨所得低於課稅所得之結果， 
亦屬所得稅法第4條之1於此種情形應否作例外規定或 

修法之問題，量能課稅及租稅公平必需在合法適用法 
律之前提下進行，不能違背法律規定而主張量能課稅 
及租稅公平，此爲依法行政之原則。至原告主張96年 
7月11日增訂公布所得稅法第24之2條闡明財政部86年 
函釋之課稅結果，違憲侵害原告財產權乙節，惟該規 
定並未否認認購權證爲有價證券之屬性，僅 爲 「發行 
認 購 （售）權證，於該權證發行日至到期日期間，基 
於風險管理而買賣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可之有價證 
券及衍生性金融商品之交易所得或損失，應倂計發行 
認 購 （售）權證之損益課稅，不適用證券交易法第4 
條之1及第4條之2 」之例外性之規定，且未規定得溯 
及既往適用，則本件自無其適用，原告就此所爲之主 
張 ，要無可採。而財政部依行爲時所得稅法第4條之1 
規定，業以財政部86年7 月31日函釋明認購權證發行 
後 ，買賣認購權證及認購權證持有人行使權利而爲標 
的股票之交易，停止課徵證券交易所得稅，則依衡平 
原則，證券交易損失自亦不得從課稅所得額中減除； 
此觀司法院釋字第493號解釋肯認所得稅法第4條之1 
證券交易免稅所得，相似案件有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 
判字第580、786、801、957號判決可資參照。

(7) 原告主張「發行認購權證權利金收入」1，021，828，11 
4元 ，應減除自留額並未取得之權利金收入155，466,9 
0 0 元 ，應重核爲866,361，214元乙節，依臺灣證券交 
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審查認購（售）權證上市作業程序 
第7 點規定：「發行公司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並檢送相 

關資料予本公司：（一）本公司出具同意其認購（售 
) 權證發行計畫之文件後，發行人應將認購（售）權 
證銷售之公告報紙3份於公告後2日內檢送本公司，並 
於銷售完成且其上市契約經主管機關核准後，於預定 
之上市買賣日至少3 個營業日前，檢送認購（售）權 
證持有人分散情形檢查表及持有人名冊，向本公司辦 

理…… 。」 ，發行人發行認購權證需「全額銷售完成 
」始能向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申請上市買賣，原 
告自留額度既經完成發行銷售程序，實爲銷售與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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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原告認購自留額度之法律地位係屬「持有人」身 
分 ，與一般持有人之權利並無二致，自應認列與一般 
持有人相同之發行階段權利金，相似案情亦有最高行 
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563、838號判決可資參採。

3. 分灘交際費部分：原告係以買賣有價證券爲專業之營利 
事業，其出售有價證券之交易所得，依所得稅法第4 條 

之1 規定，停止課徵所得稅，是原告本期之營業所得， 
可分爲兩部分，一爲應稅所得，一爲免稅所得。又營利 
事業出售有價證券之交易所得納入免稅範圍，雖有其特 
殊意義，惟宜正確計算「免稅所得」之範圍，如免稅項 
目之相關成本費用歸由應稅項目吸收，營利事業將雙重 
獲益，不僅有失立法原意，並造成侵蝕稅源及課稅不公 
平之不合理現象。且行爲時所得稅法第37條規定交際費 
之列支係以與業務直接有關者爲限，綜合證券商之經紀 
、承銷、自營等各部門經營業務所支付之交際費，自應
依交際對象歸屬於各業務部門項下之營業費用（屬可明 
確歸屬之費用，應個別歸屬認列） ，並依所得稅法第37 
條及財政部83年11月23日台財稅第831620897號函釋， 
分別核算其非屬出售有價證券之應稅業務部分交際費可 
列支之限額，及出售有價證券免稅業務部分交際費可列 
支限額後，再將超過應稅業務部門可列支之交際費限額 
部分，移由免稅部門核認。此係採對原告最有利之計算 
方式，即將非屬出售有價證券之應稅業務部分，讓原告 
享受全部之交際費限額，再將超過應稅業務部門可列支 
之交際費限額部分，歸屬爲出售有價證券免稅業務部分 
之費用，轉自有價證券出售收入項下認列，以正確計算 
其免稅所得，於法並無不合，有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 
字第1137號 、957號及552號等諸多判決，可資參採。

4. 分攤利息支出部分：
(1) 依財政部85年8月9日台財稅第851914404號函釋規定 

，利息收入及利息支出均應先區分可否明確歸屬，其
可明確歸屬者，得依個別歸屬認列；無法明確歸屬者
，如利息收入大於利息支出，則全部利息支出得在課
稅所得項下減除；如利息收入小於利息支出，其利息
收支差額應以購買有價證券平均動用資金，占全體可
運用資金比例作爲合理歸屬之分攤基礎，計算有價證
券出售部分應分攤之利息，不得在課稅所得項下減除 
〇

(2) 經查原告所列報利息收入中權證保證金利息、交割結 
算基金利息、公會自律金利息、營業保證金利息及違 
約款利息均爲經營本業所發生之利息收入，係屬可明 
確歸屬之利息收入；而短期票券利息收入，依所得稅 
法第24條第2 項規定不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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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倂入利息收支比較，故本期無法明確歸屬之利息 
收入爲銀行活定存利息62,160,845元 ，被告核定應分 
攤利息支出8,224,720元 【（無法明確歸屬之利息支 
出101，270，308 —無法明確歸屬之利息收入62，160,84 
5 ) x購買有價證券平均動用資金占全體可運用資金 
比例21.03 % 】並無違誤。原告主張上開函釋並未有 

利息收入亦應區分爲可明確歸屬及不可明確歸屬兩部 
分之規定，惟依高院92年度訴字第157號案所述向財 
政部調閱85年8 月9 日台財稅第851914404號函釋之 
原始卷宗，其卷內相關資料顯示，85年8 月5 日之會 

議紀錄內容與上開函釋意旨一致，且會議前提供參與 
開會者預硏閱之「硏析意見表」中亦載明，台北市證 
券商公會確實提出「以全部利息收入與利息支出相比 
較來決定應否分攤」的意見，但財政部顯然未採納， 
仍然堅持一貫之見解（見上開案件之判決書所載）。 
益證原告主張不可採，故被告依上開函釋規定，將利 
息收入及利息支出先區分可否明確歸屬，並無違誤， 
相似案件有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1152、1137及 
7 0 5號等諸多判決，可資參採。

5.據上論述，本件原處分、訴願決定均無違誤，爲此請求 
判決如被告答辯之聲明。

玉串 由

一 、按 「自中華民國79年1月1日起，證券交易所得停止課徵所得 
稅 ，證券交易損失亦不得自所得額中減除。」、「營利事業 
所得之計算，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 
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爲所得額。」、「業務上直接支付之交際 
應酬費用，其經取得確實單據者，得分別依左列之限度，列
爲費用或損失：一 、以進貨爲目的....全年進貨貨價超過
6 億元者，……經核准使用藍色申報書者，以不超過千分之 
0.5爲限。二 、以銷貨爲目的，……全年銷貨貨價超過6億元 
者 ，……經核准使用藍色申報書者，以不超過千分之1.5爲 

限 。……四 、以供給勞務或信用爲業者，……全年營業收益 
額超過4,500萬元者，……經核准使用藍色申報書者，以不 
超過千分之6 爲限。」爲行爲時所得稅法第4條之1 、第24條 
第1項及第37條第1項所明定。次按「有關認購（售）權證及 

其標的股票交易之相關稅捐之核課，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本部86年5月23日 （8 6 )台財證（五）第03037號公告， 
已依證券交易法第6 條規定，核定認購（售）權證爲其他有 

價證券，則發行後買賣該認購（售）權證，應依證券交易稅 
條例第2條第2款規定，按買賣經政府核准之其他有價證券， 

依每次交易成交價格課徵千分之1 證券交易稅，並依現行所 
得稅法第4條之1規定，停止課徵證券交易所得稅。（二）認 
購 （售）權證持有人如於某一時間或特定到期日，按約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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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價格向發行人購入（售出）標的股票者，係屬發行人（持 
有人）出賣標的股票之行爲，應就所出售之標的股票，依證 
券交易稅條例第2條規定，按履約價格課徵千分之3證券交易 

稅 。（三）至認購（售）權證持有人如於某一時間或特定到 
期曰，以現金方式結算者，係屬認購（售）權證之標的股票 
之交易，應對認購（售）權證之發行人（持有人）依標的股 
票之履約價格按千分之3稅率課徵證券交易稅，及對認購（ 

售）權證持有人（發行人）依標的股票之市場價格按千分之 
3 稅率課徵證券交易稅，並依前開所得稅法規定停止課徵所 

得稅。」及 1 忍購（售）權證發行人於發行時所取得之發行 
價款，係屬權利金收入，依現行所得稅法第22條有關公司組 

織之會計基礎應採權責發生制之規定，應於發行期間內分期 
計算損益或於履約時認列損益。認購（售）權證發行人於發 
行後，因投資人行使權利而售出或購入標的股票產生之證券 
交易所得或損失，應於履約時認列損益，並依所得稅法第4 

條之1 規定辦理。……」、「以買賣有價證券爲專業之營利 
事業，因業務需要支付之交際費，其全年支付總額，以不超 
過左列標準爲限.：（一）買賣有價證券，依所得稅法第37條 
第1項第1款及第2 款規定辦理。（二）因有價證券所取得之 
股息、紅利及利息（包括短期票券之利息收入）等投資收益 
，准倂入營業收入總額，依所得稅法第37條第1項第4款規定 
辦理，但投資收益80% (現行法係全額免計）免計入所得額 
部分，因實質免稅，則不應倂計。」及^綜合證券商及票券 
金融公司部分之分攤原則補充核釋如下：（一）綜合證券商 
: 1.營業費用部分：其可明確歸屬者，得依個別歸屬認列； 
無法明確歸屬者，得依費用性質，分別選擇依部門薪資、員 
工人數或辦公室使用面積等作爲合理歸屬之分攤基礎，計算 
有價證券出售部分應分攤之費用，不得在課稅所得項下減除 
。惟其分灘方式經選定後，前後期應一致，不得變更。2.利 
息支出部分：其可明確歸屬者，得依個別歸屬認列；無法明 
確歸屬者，如利息收入大於利息支出，則全部利息支出得在 
課稅所得項下減除；如利息收入小於利息支出，其利息收支 
差額應以購買有價證券平均動用資金，占全體可運用資金比 
例作爲合理歸屬之分攤基礎，計算有價證券出售部分應分攤 
之利息，不得在課稅所得項下減除。所稱全體可運用資金， 
包括自有資金及借入資金；所稱自有資金，係指淨値總額減 
除固定資產淨額及存出保證金後之餘額；所稱比例計算，採 
月平均餘額計算之。…… j 分別經財政部86年7 月31日台財 
稅第861909311號 、86年12月1日台財稅第861922464號 、83 
年11月23日台財稅第831620897號及85年8月9日台財稅第851 
914404號函釋在案。

二 、本件原告92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採到期履約計算 
損益方式，自行計算認購權證知益47,187,935元（發行認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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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證權利金收入1，021，828,114元一認購權證發行後再買回 
出售損失630，650,660元一避險部位股票出售損失265，495， 
3 2 0元一可歸屬寶來22-27之避險部位營業費用78,494,199 
元） ，於全年所得額項下列報減項「第58欄」負47,187,935 
元 ；及原列報停徵之證券、期貨交易所得1，924,443,391元 
、交際費33,577，867元、利息支出總額132,447，8 7 9元 （帳 
列營業成本項下49,376，466元+ 非營業損失項下91，722，098 
元-自行調整屬未實現性質8，650，685元）及利息收入總額 
842，582,761元 （帳列營業收入項下775,503,215元+ 非營 
業收入項下71,097，511元一自行調整屬短期票稅利息收入4， 
017,965元）。被告機關初查，以 （一）92年度到期認購權 
證 （寶來22-27 ) 權利金收入1，021，828，114元應轉列營業 
收入。（二）認購權證發行後再買回出售損失630,650,660 
元 （出售收入1，049,028,900元一出售成本1，679,679,560 
元）、避險部位股票出售損失265,495,320元 （出售收入6, 
967,638，640 元一出售成本7，233，133，960 元） ，合計負89 
6，145,980元爲證券交易損失，依所得稅法第4 條之1 規定 
不得自所得額中減除，倂同其餘調整，核定「第58欄」0 元 
。（三）應稅業務交際費可列支限額爲27,098,249元 ，將超 
限之交際費6,479,618元扣除自營部門及避險部門已分攤交 
際費1,661，774元及567，9 7 8元 ，歸屬有價證券出售收入項 
下認列4,249,866 元 （33,577,867元一27,098,249元一1,66 
1，7 7 4元一567,978元）。（四）銀行借款、商業本票等利 
息支出合計101,270,308元爲無法明確歸屬之利息支出；銀 
行活、定存利息收入合計62,160,845元爲無法明確歸屬之利 
息收入，依首揭函釋核算有價證券出售收入應分攤利息支出 
爲 8,224,720元[ ( 無法明確歸屬之利息支出101,270,308 
元一無法明確歸屬之利息收入62，160，845元）x購買有價證 
券平均動用資金占全體可運用資金比例21.03 % 】 ，倂同其 
餘調整，核定停徵之證券、期貨交易所得744,583,130元 。 
原告不服，主張略以，（一） 「發行權證所得」之計算，應 
以 「權證權利金收入」扣 除 「必要成本費用」後之淨額爲準 
，始符合成本收入配合原則。（二）申報之交際費符合法令 
及財政部函釋；原核定就「應稅部門」計算交際限額，超限 
數轉由「免稅部門」吸收，已逾越所得稅法第37條第1 項 、 
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80條規定及財政部前揭函釋意旨 
。（三）原核定將皆屬應稅收入之利息收入再區分爲可直接 
歸屬及不可直接歸屬之利息收入，有違所得稅法第4 條之1 

規定；短期票券利息所得亦應列入利息收支比較；首揭財政 
部函釋僅規定「利息支出」須區分可否明確歸屬，並未規定 
「利息收入」亦應區分可明確歸屬及不可明確歸屬云云。申 
經被告機關復查結果，准予追認停徵之證券、期貨交易所得 
12,341，030元 （原核定避險部門免稅所得應分攤營業費用11

072
http://l 72.16.16.162/FJUD/PrintFJUD03_0.aspx?jrecno=98%2c%e8%a8%b4%2c2023 %2c2... 2011/3/24

http://l


裁判書查詢 第 2 6頁 ，共 3 4頁

1，725，131 元一99,384，101元），變更核定爲756,924，160 

元 ，其餘復查駁回，原告仍表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各 
情 ，有原告92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曁91年度未分配 

盈餘申報查核簽證報告書、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稅額申報書 
、營利事業所得稅暫繳稅額繳款書、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稅 
額繳款書、91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未分配盈餘稅額繳款書、 

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申報書、全年股利分配彙總資料 
申報書、原告92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暨91年度未分 
配盈餘申報書、課稅資料歸戶清單、資產負債表、營利事業 
所得稅結算申報調查項目調整數額報告表、股東可扣抵稅額 
帳戶變動明細申報異常審查清單、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 
單 、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變動明細申報表核定通知書、未分 
配盈餘申報核定通知書、復查及訴願決定書等附原處分卷及 
訴願卷內可稽。

三 、原告循序起訴意旨略以：原告發行權證，基於履行證交法令 
課予之法定避險義務，而買賣標的股票、權證，因此所生之 
損益（即避險交易損益），應按「交易實質」歸屬於應稅收 
入 ，與相對應之權證發行收入倂計損益，不應按「交易形式 
」歸屬於所得稅法第4 條之1 免稅收入項下，而與無關之一 
般證券交易免稅收入倂計損益；所得稅法第4 條之1 之證券 

交易行爲槪念不應當包含發行權證後之避險目的交易行爲； 
財政部86年函釋違反所得稅法第4 條之1 之立法意旨；避險 
目的交易損益與權證發行收入有「成本費用與收入配合」之 
關聯，依所得稅法第24條第1 項所揭示所得稅以「成本費用 

與收入配合原則」下之 「淨所得」課稅之立法意旨，避險目 
的交易損益應自所對應之權證發行收入扣除，所得稅法第4 
條之1 之文義及立法目的，不能禁止抑其扣除；財政部86年 
函釋違憲侵害原告憲法第19條 「人民依法律納稅」、第15條 
「人民財產權」及第7 條 「平等權」保障之規定；權證避險 

交易損失爲發行權證之必要成本，「發行認購權證淨所得」 
之計算，應以「發行認購權證權利金收入」扣除 「必要成本 
費用」後之淨額爲準。被告機關將第58欄 「發行認購權證權 
利金收入」全數核定轉列爲應稅之營業收入項下，另將爲了 
「履約及避險目的而爲之交易損失」全數列爲第99欄 「停徵 
之證券、期貨交易所得（損失）」項下，此一課稅方式，將 
一項完整交易，切割適用不同法律，違反所得稅法第24條第 
1 項揭橥之成本收入配合原則、司法院釋字第42 0號解釋之 
實質課稅原則及釋字第385號 「課人民以繳納租稅之法律， 
於適用時，該法律所訂之事項若權利義務相關連者，本於法 
律適用之整體性及權利義務之平衡，當不得任意割裂適用」 
之意涵。又原告爲符合證券交易法第15條規定之綜合證券商 

，營業費用可明確歸屬至經紀部門、承銷部門、自營部門、 
權證部門及管理部門5 個單位，原告依綜合證券商營業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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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屬及分灘之規定，可直接歸屬經紀部、承銷部、權證（避 
險）部及自營部之營業費用已直接歸屬於各部門下，只非屬 
營業單位之「管理部門」之營業費用，按前揭85年8 月9 曰 
函釋以「部門薪資」作爲分攤基礎，分灘至經紀部門、承銷 
部門、自營部門及權證（避險）部門，並據此申報90年度營 
利事業所得稅，帳列交際費33,577,867元 ，並未超過所得稅 
法第37條及查核準則第80條規定之限額8，198,916,584元， 
因此依帳列數33,577,867元申報交際費，符合法令及財政部 
函釋規定，於法有據。又被告核定將皆屬應稅收入之利息收 
入再行區分爲可直接歸屬及不可直接歸屬之利息收入，有違 
背所得稅法第4 條之1 之情形；短期票券利息所得亦應列入 
利息收支比較；被告對財政部85年函釋「不可明確歸屬利息 
支出之分攤方式」之文義解釋及其訂立之意旨之認定，均顯 
然錯誤；依該函釋全部利息支出得在課稅所得項下減除，證 
券交易所得應無分攤利息支出之適用至明。再者，就 「認購 
權證未對外發行部分」 ，應不屬於權利金收入，故發行認購 
權證收取之權利金收入，應扣除未對外發行部分計算之；原 
告係於權證經核准發行後，始行出售原未對外發行部分之認 
購權證，此時始有現金流入原告帳戶，然而此已非台財稅第 
861922464函所稱「發行人於發行時所取得之發行價款」 ， 

自非屬權利金收入；權證未對外發行部分，不符合所得稅法 
上 「所得」之槪念，並無所得稅之義務。被告稱原告未對外 
發行部分既經完成發行銷售程序，實爲銷售與原告，即原告 
認購自留部分，自應認列與一般持有人相同之發行階段權利 
金 ，有違「市場交易所得稅」及民法第345條買賣契約成立 
之前提；爲此請判決如訴之聲明云云。

四 、本件兩造之爭點爲發行認購權證避險部位標的股票出售損失 
及認購權證發行後再買回出售損失，應否列爲發行認購權證 
權利金收入之必要成本？得否自權利金收入應稅項下扣除？ 
又原告發行認購權證所得之權利金收入，是否包含發行人本 
身之自留額度部分？系爭交際費限額之計算，係以營利事業 
整體爲單位或應將營利事業區分爲應稅、免稅單位分別計算 
所得及限額？被告將應稅部門原列報系爭應分攤之交際費超 
限部分，移入免稅收入應分攤之費用及否准避險部位損失列 
爲權利金收入之減項，有無違誤？是否違反所得稅法第24條 
第1 項 、量能課稅原則及實質課稅原則？又證券期貨交易所 
得是否應分灘利息支出等？經查：

甲 、關於「發行權證所得」之計算：
(一） 「認購（售）權證發行人於發行時所取得之發行價款，係 

屬權利金收入，依現行所得稅法第22條有關公司組織之會 
計基礎應採權責發生制之規定，應於發行期間內分期計算 
損益或於履約時認列損益。認 購 （售）權證發行人於發行 
後 ，因投資人行使權利而售出或購入標的股票產生之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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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得或損失，應於履約時認列損益，並依所得稅法第 
4 條之1 規定辦理。……」及 「有關認購（售）權證及其 
標的股票交易之相關稅捐之核課，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 ) 本部86年5 月23日 （86 )臺財證（5 ) 第03037號公 
告 ，已依證券交易法第6 條規定，核定認購（售）權證爲 

其他有價證券，則發行後買賣該認購（售）權證，應依證 
券交易稅條例第2 條第2 款規定，按買賣經政府核准之其 

他有價證券，依每次交易成交價格課徵千分之1 證券交易 
稅 ，並依現行所得稅法第4 條之1 規定，停止課徵證券交 
易所得稅。（2 ) 認 購 （售）權證持有人如於某一時間或 

特定到期日，按約定行使價格向發行人購入（售出）標的 
股票者，係屬發行人（持有人）出賣標的股票之行爲，應 
就所出售之標的股票，依證券交易稅條例第2 條規定，按 
履約價格課徵證券交易稅。（3 ) 至認購（售）權證持有 
人如於某一時間或特定到期日，以現金方式結算者，係屬 
認 購 （售）權證之標的股票之交易，應對認購（售）權證 
之發行人（持有人）依標的股票之履約價格按千分之3 稅 
率課徵證券交易稅，及對認購（售）權證持有人（發行人 
) 依標的股票之市場價格按千分之3 稅率課徵證券交易稅 

，並依前開所得稅法規定停止課徵所得稅。」分別經財政 
部86年12月11日台財稅第861922464號及86年7 月31曰台 
財稅第861909311號函釋在案。

(二）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審查認購（售）權證上市 
作業程序第7 點規定：「發行公司應依下列規定辦理並檢 

送相關資料予本公司：（一）本公司出具同意其認購（售 
) 權證發行計畫之文件後，發行人應將認購（售）權證銷 
售之公告報紙3 份於公告後2 日內檢送本公司，並於銷售 
完成且其上市契約經主管機關核准後，於預定之上市買賣 
日至少3 個營業日前，檢送認購（售）權證持有人分散情 
形檢查表及持有人名冊，向本公司辦理…… 。」 ，發行人 
發行認購權證需「全額銷售完成」始能向證券交易所股份 
有限公司申請上市買賣，原告自留額度既經完成發行銷售 
程序，實爲銷售與原告，即原告認購自留額度之法律地位 
係 屬 「持有人」身分，與一般持有人之權利並無二致，自 
應認列與一般持有人相同之發行階段權利金，以符實質課 
稅並避免稅負規避。次查，依行爲時證券交易所公司認購 
(售）權證上市審查準則第10條第項第3 款規定「發行人 
及其關係人、受僱人持有單位數，不得逾上市單位2 0 %」 
故認購權證之自留並非法律強制規定，發行人既選擇認購 
自留，其會計分錄爲借：發行認購權證再買回，貸 ：交易 
目的金融負債- 發行認購權證負債，其貸方科目與對外發 
行之貸方科目一致，顯已認定權證義務，即對應之權利金 
收入已實現。至原告主張該自留額度並非上開函釋所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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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時發行人取得之發行價款」乙節，查收入之實現創造 
資產的增加，本案自留額度之發行價款，實已轉換爲「發 
行認購權證再買回」之權證資產，申言之，其交易分錄可
解析爲：

借 ：銀行存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借 ：發行認購權證再買回

貸 ：交易目的金融負債

___—.——.......-....... 1

貸 ：銀行存款
丨-發行認購權證負債
}

1 1 
1 1

原告之發行價款既已轉換增加資產，難謂無收入之產生， 
是原告主張發行認購權證系爭自留額度部分，並 非 「發行 
時發行人所取得之發行價款」 ，應非屬權利金收入云云， 
尙非可採。（相似案情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5 6 3 、 
8 3 8號判決意旨，亦採相同見解。）

(三） 次查財政部86年12月1 日臺財稅第861922464號函，以證 
券商發行權證收取之發行價款爲權利金收入，屬 「應稅所 
得」 ，應依行爲時得稅法第24條規定課徵稅款；至於系爭 
認購權證業經財政部於86年5 月23日以（86 )臺財證（5
) 第03037號公告，依證券交易法第6 條規定，核定爲其 
他有價證券，再依財政部86年7 月31日臺財稅策86190931 
1 號函釋意旨，發行後買賣該認購權證，及避險而買賣標 
的股票所生之損失，依行爲時所得税法第4 條之1 規定， 
停止課徵證券交易所得稅，則依損益配合原則，證券交易 
損失自亦不得從所得額中減除。又行爲時所得稅法第4 條 
之1 證券交易免稅所得，並無排除收入成本配合原則之適 
用 ，業經司法院釋字第49 3號解釋在案，上開財政部86年 
12月1 日臺財稅第861922464號函釋，符合所得稅法第4 
條之1 規定意旨，且未違反收入成本費用配合原則，自應 
予以適用。故被告將系爭認購權證權利金收入與避險交易 
所生之證券交易所得，個別認定成本費用及其損益，自屬 
於法有據。

(四） 原告雖主張其進行避險交易，係依主管機關之行政命令辦 
理 ，且該避險交易之特性，在於股價上漲時買進標的股票 
以履行權證持有人履約要求、股價下跌時賣出標的股票以 
防權證持有人棄權時發生巨額跌價損失；惟券商對標的股 
票漲即買、跌即賣之避險交易行爲，爲其履約之準備，而 
其避險交易可能產生損失，亦可能產生利益，難認爲發行 
權證之成本或費用。況個別之收入有其對應之成本費用， 
所產生個別之損益，不能成爲他項收入之成本費用，此觀 
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31條規定自明，故所得稅法第4 條之 
1 之規定，係因證券交易之收入不課稅，所對應之成本費 
用 ，亦不准自應稅項下認定，導致損失亦不得自課稅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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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中減除。否則如將避險證券交易損失認定爲發行認購權 
證權利金收入之成本減除，則侵蝕了應稅之發行認購權證 
所得；再證券商於發行認購權證時，因法規規定證券商須 
強制爲避險交易，而該避險交易復基於保護投資者及維持 
金融秩序，證券商須於股價上漲時買進標的股票、股價下 
跌時賣出標的股票，證券商可能因避險交易行爲而造成損 
失 ，復爲證券商於發行該認購權證所知悉，財政部上開86 
年12月1 日台財稅第861922464號函亦已指明認購權證發 
行人於發行後，因投資人行使權利，而售出或購入標的股 
票產生之證券交易所得或損失，應依所得稅法第4 條之1 
規定辦理。則證券商自得於發行時，自行斟酌其可能發生 
之損失成本費用，且依其從事證券業之專業知識，亦可知 
悉所得稅法第4 條之1 規定，其爲避險之證券交易所得因 

免税，其因避險之證券交易損失亦不得自所得額中減除， 
自應充分衡量其發行該認購權證之利潤後，再行決定該權 
利金之金額，以作爲發行最符合其經濟效益之商品。自不 
得僅因其依照於發行認購權證時約定應買進或賣出股票時 
之證券交易，即謂該種證券交易，係出於強制而與一般消 
費者爲證券交易有所不同，因而於稅收上異其計算。

(五） 又所得稅法第4 條之1 所稱之證券交易，倘符合證券交易 

之形式外觀即屬之，並不問買賣雙方對該證券交易之動機 
及內在主觀意思爲何，況原告所爲之避險交易表面觀之似 
有齡損，惟迄履約期間屆至亦非必然爲虧損，且爲避險交 
易亦爲防止發行該認購權證者之證券商之經營風險，非全 
然對證券商爲不利。原告稱其發行認購權證避險需要而買 
賣標的股票，與一般投資者自行決定買賣股票之交易屬性
，截然不同，故證券商因避險操作而買入或賣出標的股票 
之盈虧，與非出於避險操作所爲之股票交易之損益自有區 
別 ，故發行認購權證避險需要而買賣標的股票，非屬所得 
稅法第4 條之1 所規範單純買賣有價證券之證券交易損益 
之範圍，爲發行權證避險而買賣標的股票之損益及權證再 
買回損失，此爲發行認購權證之成本，自應作爲應稅收入 
之減項云云，尙非可採。

(六） 會計學上「收入成本配合原則」 ，與稅法上成本費用之得 
否列報並非完全相同，尙須考量租稅政策與目的，於辦理 
所得稅結算申報或核課所得稅時，其依商業會計法記載之 
會計事項，如與所得稅法等有關租稅法規規定未符者，均 
應於申報書內自行調整之。即便認爲原告所謂「標的股票 
買賣」避險手段，構成經營認購權證之一部分，進而肯認
「標的股票買賣」所生之損失，係屬經營認購權證之成本 
、費用，然此所謂之「成本、費用」充其量亦僅爲「會計 
學」槪念下之成本、費用而已，與是否得將之列爲認購權 
證課稅所得項下之營業成本，不能相提並論。又收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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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原則並非不允許例外之定律，立法者基於整體租稅正 
義 、課稅公平的考量，對於何項收入爲應稅收入，何項支 
出或損失得列報爲成本、費用、或於何限度內得列報爲成 
本 、費用，應有形成的自由，不生違反收入成本配合原則 
問題。此外，成本費用准否列報，並非以具備原因事實爲 
已足，原因事實僅是列報成本費用之前提門檻，尙須依據 
法律對於具備原因事實關係之成本費用再爲准駁。如法律 
已有明文排除之規範者，法律之規定更應優先於原因事實 
關係而被遵守，租稅法定原則始可確立而貫徹。所得稅法 
第4 條之1 已明文規定證券交易所得停止課徵所得稅，證 

券交易損失亦不得自所得類中扣除，如獨對權證發行者之 
特別待遇，即有違反平等原則。從而，原告主張有關不准 
將避險成本認列爲應稅權利金收入之成本，將有違所得稅 
法第24條第1 項所揭橥之「收入成本配合原則」一節，尙 
難採據。再者，就營利事業體所獲得之各項收入而言，因 
性質之不同，可能產生成本費用比例差距情形。且各種收 
入可否扣除成本費用及何種支出始得作爲成本費用自收入 
項下減除，於稅法上各有規定，縱系爭避險損失可認爲本 
件權利金收入之成本，亦因所得稅法第4 條之1 規定而不 
得自所得額中減除，尙難以稅法承認於收入內扣除成本費 
用 ，即當然於本件可將原告避險措施所造成證券交易之損 
失作爲成本費用予以扣除，此係依法律明文規定而爲，並 
非割裂適用不同之法律，原告主張容非可採。又系爭認購 
權證避險部位之出售損失，究竟應作應稅項目之減項（即 
證券商發行權證收取之權利金之成本） ，抑或是作爲免稅 
項目之減項（即售出或購入標的股票產生之成本）等有關 
成本歸屬與取捨之問題，乃本件所應釐清之爭點，非割裂 
法律適用之情形，已如前述，與司法院釋字第385號所謂 
之 「課人民以繳納租稅之法律，於適用時，該法律所定之 
事項若權利義務相關連者，本於法律適用之整體性及權利 
義務之平衡，當不得任意割裂適用。」無涉。至原告主張 
認購權證權利金應分攤之營業費用爲12，632，273元與被告 
復查決定書主文中追認停徵之證券、期貨交易所得12,341 
，030元（詳原卷第75 0頁 ，自營部門及避險部門營業費用 
291，120,252元—原査核定303,461，282元 ）不符，係因 
原告已將差額291，2 4 3元列於應稅所得項下除，不應再 
重複列爲「停徵之證券期貨交易所得」項下費用。

(七）國外證券商係依所得稅法第25條第1 項規定辦理，而國內 

證券商發行系爭認購權證權利金收入，因適用所得稅法第 
4 條之1 規定，不能扣除避險措施所受之損失後，縱使實 

際可能產生淨所得低於課稅所得之結果，亦屬所得稅法第 
4 條之1 於此種情形應否作例外規定或修法之問題，量能 

課稅及租稅公平必需在合法適用法律之前提下進行，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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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背法律規定而主張量能課稅及租稅公平，此爲依法行政 
之原則。至原告主張％年7 月11日增訂公布所得稅法第24 
之2 條闡明財政部86年函釋之課稅結果，違憲侵害原告財 
產權乙節；惟該規定並未否認認購權證爲有價證券之屬性 
，僅爲「發行認購（售）權證，於該權證發行日至到期日 
期間，基於風險管理而買賣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可之有 
價證券及衍生性金融商品之交易所得或損失，應倂計發行 
認購 （售）權證之損益課稅，不適用證券交易法第4 條之 
1 及第4 條之2 」之例外性之規定，且未規定得溯及既往 

適用，則本件自無其適用。原告主張，要無可採。而財政 
部依行爲時所得稅法第4 條之1 規定，業以財政部86年7 
月31日函釋明認購權證發行後，買賣認購權證及認購權證 

持有人行使權利而爲標的股票之交易，停止課徵證券交易 
所得稅，則依衡平原則，證券交易損失自亦不得從課稅所 
得額中減除。

(八）綜上，原告發行認購權證所得之權利金收入，應包含發行 
人轉售予發行人本身之自留額度。系爭認購權證及標的股 
票交易，形式上及實質上均符合「證#交易」定義，被告 
機關以原告因避險措施之證券交易之損失，應屬所得稅法 
第4 條之1 所規定之適用範圍，不得於收入內認列爲成本 
費用，而應轉列爲證券交易所得之出售避險證券損失，核 
無違誤（最高行政法院95年度判字第02206號及96年度判 
字第00186號判決意旨，亦採相同見解）

乙 、關於分攤交際費部分：
(一） 原告係以買賣有價證券爲專業之營利事業，其出售有價證 

券之交易所得，依所得稅法第4 條之1 規定，停止課徵所 

得稅，是原告本期之營業所得，可分爲兩部分，一爲應稅 
所得，一爲免稅所得。又營利事業其應稅部分之所得收入 
應與該部分之費用配合，其免稅部分之所得收入亦應與該 
部分之費用配合，不容混淆或不相配合，以符合收入與費 
用配合原則及量能課稅原則。又業務上直接支付之交際應 
酬費用者，原則上係指營利事業與其業務有關而直接支付 
之交際應酬費用；而不計入應稅收入總額者，其業務上直 
接支付之交際應酬費用自不得自應稅收入總額減除之，以 
符合收入與費用配合原則，與所得稅法第24條及第37條所 

規定之立法意旨並無違背，亦非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尙 
胃 獻 去 辦 麵 。

(二） S i 利i i 出售有價證券之交易所得納入免稅範圍，雖有 

其特殊意義，惟宜正確計算「免稅所得」之範圍；如免稅 
項目之相關成本費用歸由應稅項目吸收，營利事業將雙重 
獲益，不僅有失立法原意，並造成侵蝕稅源及課稅不公平 
之不合理現象。且行爲時所得稅法第37條規定交際費之列 
支係以與業務直接有關者爲限，綜合證券商之經紀、承銷

079
http;//172.16.16.162/FJUD/PrintFJUD03_0,aspx?jrecno=98%2c%e8%a8%b4%2c2023%2c2... 2011/3/24



裁判書查詢 第 3 3頁 ，共 3 4頁

、自營等各部門經營業務所支付之交際費，自應依交際對 
象歸屬於各業務部門項下之營業費用（屬可明確歸屬之費 
用 ，應個別歸屬認列），並依所得稅法第37條及財政部83 
年11月23日台財稅第831620897號函釋，分別核算其非屬 

出售有價證券之應稅業務部分交際費可列支之限額，及出 
售有價證券免稅業務部分交際費可列支限額後，再將超過 
應税業務部門可列支之交際費限額部分，移由免稅部門核 
認 。此係採對原告最有利之計算方式，即將非屬出售有價 
證券之應稅業務部分，讓原告享受全部之交際費限額，再 
將超過應稅業務部門可列支之交際費限額部分，歸屬爲出 
售有價證券免稅業務部分之費用，轉自有價證券出售收入 
項下認列，以正確計算其免稅所得，於法並無不合。

丙 、關於分攤利息支出部分：
(一） 依財政部85年8 月9 日台財稅第851914404號函釋規定， 

利息收入及利息支出均應先區分可否明確歸屬，其可明確 
歸屬者，得依個別歸屬認列；無法明確歸屬者，如利息收 
入大於利息支出，則全部利息支出得在課稅所得項下減除
;如利息收入小於利息支出，其利息收支差額應以購買有 
價證券平均動用資金，占全體可運用資金比例作爲合理歸 
屬之分攤基礎，計算有價證券出售部分應分攤之利息，不 
得在課稅所得項下減除。

(二） 查原告所列報利息收入中權證保證金利息、交割結算基金 
利息、公會自律金利息、營業保證金利息及違約款利息均 
爲經營本業所發生之利息收入，係屬可明確歸屬之利息收 
入 ；而短期票券利息收入，依所得稅法第24條第2 項規定 

不計入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自不得倂入利息收支比較， 
故本期無法明確歸屬之利息收入爲銀行活定存利息62，160 
，845元 ，被告機關依上開財政部函釋規定，將利息收入及 
利息支出先區分可否明確歸屬，並核定應分灘利息支出8, 
224,720元 【（無法明確歸屬之利息支出101，270,308 -  
無法明確歸屬之利息收入62，160,845) x購貿有價證券平 
均動用資金占全體可運用資金比例21.03 % 】並無違誤（ 
相似案件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1152、1137及7 0 5號 

等判決意旨，亦採相同見解）。
五 、綜上論述，原告起訴論旨，並非足採。被告機關以認購權證 

發行時所取得之發行價款，自應包含發行人轉售予發行人本 
身之自留額度。又認購權證爲其他有價證券，依現行所得稅 
法第4 條之1 規定，買賣認購權證停止課徵證券交易所得稅 
，從而證券交易損失亦不得自所得額中減除。避險部位損失 
及認購權證再買回出售損失，係證券交易損失性質，否准自 
應稅收入項下減除；並將應稅部門原列報系爭應分攤之交際 
費超限部分，移入免稅收入應分攤之費用；又將利息收入及 
利息支出先區分可否明確歸屬，並核定有價證券出售部分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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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灘利息支出等由，調整交際費4,249,866元 、利息支出分 
攤數8,224,720元歸屬證券、期貨交易所得項下認列，倂同 
其他調整，核定停徵之證券、期貨交易所得爲744,583,130 

元 ；嗣復查決定重行核算屬避險部門免稅所得應分攤之營業 
費用爲99,384，101元，追認停徵之證券、期貨交易所得12,3 
41，030元 （原核定避險部門免税所得應分攤營業費用111,72 
5,131元—99,384，101元），變更核定該項所得爲756,924, 
160元 ，認事用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 

不合，原告徒執前詞，訴請撤銷，爲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 、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證據，核與本判決所得 

心證及結果不生影響，毋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 、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爲無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 

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9 年 1 月 28 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六庭
審判長法官 闕銘富

法 官  帥嘉寶
法 官  許瑞助

上爲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99 年 1 月 28 曰

書記官 吳芳靜

OB 1

http://172.16.16.162/FJUD/PrintFJUD03_0.aspx?jrecno^98%2c%e8%a8%b4%2c2023%2c2... 2011/3/24

http://172.16.16.162/FJUD/PrintFJUD03_0.aspx?jrecno%5e98%2c%e8%a8%b4%2c2023%2c2

